
 

 

     
 
    
 

 

 

 

   
 

 

   
 

 

    
 

  

 

 

 

 

 

  

 

 

 

 

 

章： 106A 電訊規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賦權條文  30/06/1997

(第106章第37條) 

[1963年1月1日] 

(本為1962年A131號政府公告) 

條： 1 引稱  30/06/1997

本規例可引稱為《電訊規例》。 

條： 1A 釋義  30/06/1997

在本規例中─ 

“費用”(fee) 指由本規例訂明的費用； 

“牌照”(licence) 指由局長批給的牌照。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 

條： 2 由局長批給的牌照等 L.N. 52 of 1998 27/01/1998

(1) 局長可批給附表1第I及IA部指明的任何牌照。 (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28號法

律公告) 

(2) 除第(2A)、(2B)、(2C)、(3)、(4)及(5)款另有規定外，每一個牌照或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

(陸地移動業務以外的服務)須有效至它獲批給的年度的下一年度，直至它獲批給的月份的下一個月

份的首日為止。 (1973年第215號法律公告；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1995年第133號法律公告；1997

年第28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52號法律公告) 

(2A)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或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陸地移動業務以外的服務)有效10

年，由獲批給之日起計，並可在局長酌情決定下，延展一段最長為3年的期間。 (1990年第430號法律

公告；1998年第52號法律公告) 

(2B)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牌照有效15年，由獲批給之日起計，並可在局長酌情決定下，延續局長

認為合適的但不超逾15年的期間。 (1995年第133號法律公告) 

(2C) 自設對外電訊系統(短期)牌照有效期為3個月，由獲批給之日起計，並不可續期。 (1997年

第28號法律公告) 

(3) 廣播轉播電台牌照有效15年，由獲批給之日起計。  (1973年第215號法律公告) 

(4) 船舶電台牌照或航空器電台牌照由獲批給的月份的首日起有效，並須在牌照的條件規限下

在隨後12個月的期間有效。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 

(5) 因根據船舶電台牌照一般條件第9(d)條作出的申請而批給的新船舶電台牌照有效期為12個

月，由獲批給的月份的首日起計。 (1992年第406號法律公告) 

(5A) 因根據航空器電台牌照條件第3(3)條作出的申請而批給的新航空器電台牌照，其有效期須

相等於假若該新牌照未獲批給時，被取替的牌照原應具有的有效期。 (1992年第406號法律公告) 

(6) 就局長批給任何牌照或將任何牌照續期而在批給或續期時須支付的費用，為附表1第I、IA

及II部指明的適當費用。 (1973年第215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1989年第301號法律公

第 106A 章 - 電訊規例 1



 

 

 

 

   
 

 

 

 

   
 

 

 

 

 

  

 

 

 

   
 

告；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28號法律公告) 

(6A)-(6E) (由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廢除) 

(7) 由局長批給的每一牌照，須採用附表3列出的適當表格；局長可一般地或在任何個別情況

下，加入他認為需要的進一步條件，而他亦可在其認為合適時刪除附表3任何表格內的條件。 

條： 3 為發出資格證書而進行的考試，以及測驗  30/06/1997

(1) 局長在收到接受考試的人繳付附表2第I或II部第3欄訂明的適當費用後，可向該人進行─ 

(a) 附表2第I部第2欄指明的任何考試，而如他信納接受考試的人合格，可向該人發出適當

的資格證書；及 

(b) 附表2第II部第2欄指明的任何測驗。  (1989年第130號法律公告) 

(2) 局長可在附表2第III部第3欄訂明的適當費用經繳付後，向他認為具有適當資格的人發出無

線電通訊的資格證書。 (1989年第130號法律公告) 

(3) 每一資格證書須採用局長所不時決定的格式。 

(4) 獲發資格證書的人須作保密聲明，其形式可由局長所不時決定。 

條： 4 局長發出證書授權在無線電通訊電台擔任職位  30/06/1997

(1) 局長在附表2第IV部第3欄訂明的適當費用經繳付後，可發出操作授權證明予符合以下情況

的任何人─ 

(a) 已通過附表2第II部第2欄指明的適當測驗；或 

(b) 局長認為有適當資格者。  (1990年第374號法律公告) 

(1A) 獲發出操作授權證明的人可在無線電通訊電台(但非在航空器上)擔任操作授權證明指明的

職位，該職位憑藉就該無線電通訊電台而根據本條例批給牌照的條件，只可由當其時持有操作授權

證明的人擔任。 (1990年第374號法律公告) 

(2) 局長如信納根據第(1)款獲發出操作授權證明的人，在執行他獲授權擔任職位的職責時已違

反本條例或不稱職或犯有不當行為，可在任何時間將該操作授權證明取消或將其暫時吊銷一段他認

為合適的期間。 (1990年第374號法律公告) 

(3) 凡根據第(1)款發出的操作授權證明被取消或暫時吊銷，局長可藉書面通知，規定獲發出操

作授權證明的人在通知指明的期限內，將操作授權證明交還局長，如在通知指明的期限內，該人拒

絕交還或忽略交還該操作授權證明，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0及監禁6個

月。 (1981年第352號法律公告；1994年第255號法律公告) 

(4) 局長可免除或退回根據第(1)款須繳付的任何費用。  (1990年第374號法律公告) 

(5) 每一操作授權證明─ 

(a) 其有效期為局長所不時決定的期間；及 

(b) 須採用局長所不時決定的格式。  (1990年第374號法律公告) 

(6) 獲發出操作授權證明的人須作保密聲明，其形式可由局長不時決定。 (1990年第374號法律

公告) 

(7) 在操作授權證明屆滿前，獲發出操作授權證明的人可以局長不時決定的形式及方式，向局

長申請操作授權證明重新生效，而局長可將操作授權證明重新生效，期間由局長決定。 (1990年第

374號法律公告) 

條： 5 為施行本條例第 9條而批給許可證的費用  30/06/1997

為施行本條例第9條而批給的許可證，須繳付費用$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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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第352號法律公告；1985年第63號法律公告；1988年第192號法律公告) 

條： 6 牌照或證書的遺失或損毀  30/06/1997

(1) 根據本規例批給或發出的任何牌照、證書或操作授權證明如有遺失或損毀，須在切實可行

的範圍內盡快將遺失或損毀一事以書面通知局長，而局長可發出牌照、證書或操作授權證明的複

本。 

(1A) 如第二個或其後的電台需要業餘電台牌照的複本，局長可在費用經繳付後，發出複本。

(1992年第406號法律公告) 

(2) 凡局長根據第(1)或(1A)款發出─  (1992年第406號法律公告) 

(a) 任何牌照或證書的複本，就該複本須繳付費用$55；及 

(b) 附表2第I或III部指明的任何證書或操作授權證明的複本，就該複本須繳付費用$55。

(1981年第352號法律公告；1985年第63號法律公告；1988年第192號法律公告；1989年第

130號法律公告；1990年第374號法律公告) 

(3) 如憑藉第2(5)條的條文而無須就批給牌照繳付費用，則根據本條而發出複本亦無須繳付費

用。 

條： 7 修訂牌照無須繳付費用  30/06/1997

凡附表3內牌照表格所載的條件，已就局長對地址改變的註明或對牌照作出的任何修訂作出規

定，則無須就該項註明或作出的任何上述修訂收取費用。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 

條： 8 與牌照有關的一般條文  30/06/1997

(1) 牌照不得轉讓，除非牌照的條件明文規定可予轉讓，而如有該項條件，則牌照只可按照該

項條件轉讓。 

(2) 如牌照可續期，可在須予續期的牌照屆滿當日或之前向局長繳付續期費用而為牌照續期。

(1995年第238號法律公告) 

(3) 局長可在獲批給牌照的人的同意下，藉在牌照作適當的批註而修訂牌照。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 

條： 9 通知  30/06/1997

根據本條例或憑藉任何牌照的條件或條款由局長給予的任何通知、請求或同意，可由局長妥為

授權的人員簽發，而在不減損《公司條例》(第32章)第356條的情況下，可藉郵遞送達收件人在香港

的慣常或主要營業地址。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 

條： 10 交回牌照  30/06/1997

(1) 任何牌照在屆滿或取消後，須於屆滿或取消的4個星期內，交回局長。 

(2) 任何持牌人沒有遵從第(1)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0。 (1994年第255號法

律公告)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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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1 干擾  30/06/1997

(1) 任何人在使用任何作電訊之用的器具時，其使用方式不得導致直接或間接干擾任何合法進

行的電訊服務，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合法操作的其他電訊器具。 

(2) 局長可藉書面通知任何管有作電訊之用的器具的人，規定該人在通知所指明的時間內，採

取局長認為合宜的措施，以防止第(1)款所描述的性質的干擾。 

(3) 任何人明知而導致直接或間接干擾而違反第(1)款，或沒有遵從根據第(2)款作出的任何通

知，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0。 (1994年第255號法律公告)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 

條： 12 就電氣或輻射干擾而進行的測試及測量  30/06/1997

(1) 局長可就電氣或輻射干擾而進行測試及測量，而他有權決定使用的測量器具、測試的方法

及在何種情況下進行測試，以及從測量的器具所提供的讀數計算任何該等干擾數量所使用的方式。

(1994年第255號法律公告) 

(2) 除本規例另有規定外，局長可在任何時間進行測試及測量任何作電訊之用的器具，以決定

其是否符合根據本規例而對其適用的任何規定，或是否符合持有牌照的條件。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 

條： 13 作電訊之用的器具須供檢查  30/06/1997

(1) 在局長合理書面通知有此要求下，任何管有作電訊之用的任何器具的人須於通常辦公時間

內，在該器具通常存放的地方，或在局長指明的其他地方(在當時情況屬合理的地方)，將該器具供

局長檢驗或測試。 

(2) 任何人如無合法辯解而沒有遵從根據第(1)款給予的通知，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000。 (1994年第255號法律公告)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 

條： 14 進入和搜查處所等  30/06/1997

(1) 凡裁判官根據經宣誓而作的告發信納─ 

(a) 有合理理由相信在任何指明處所或在任何指明船隻、航空器或車輛內有作電訊之用的

器具，而且同時有以下兩種情況或有以下任何一種情況─ 

(i)	 該器具的管有或使用並無合法權限，或違反牌照條款或違反其他授權該項管有或

使用的權限； 

(ii)	 局長有合理理由檢驗和測試任何在該處所、船隻、航空器或車輛之內或之上發現

的任何器具； 

(b) 已要求進入該處所、船隻、航空器或車輛，或已請求准許檢驗或測試任何該等器具，

但在兩者中任何一種情況下均遭不合理地拒絕， 

裁判官可發出其手令，賦權局長或獲局長為此以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進入和搜查該處所、船隻、航

空器或車輛，並檢驗在其上或其內發現的任何器具。 

(2) 任何人妨礙或阻撓局長或任何公職人員按照根據第(1)款發出的手令的權限而行事，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0及監禁6個月。 (1994年第255號法律公告)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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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L.N. 23 of 2005 01/05/2005

[第2條] 

第I部 

(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 

可由局長批給和續期的牌照 

項 	 牌照 費用 

1. 專用電報(接收) ........................................ 	 每個接收頻道$20。 

2. 	 專用電報(發送) ........................................ 不論發送頻道的數目，每個電台

$55。 

3. 	 專用電報(發送及接收) ............................ 以每個接收頻道$22另加每個發

送電台$55的基礎作評估─每個

地點最高收費不超逾$1100。 

(1988年第234號法律公告) 

4. 船舶電台 ................................................... 	 $ 150 

5. 航空器電台 ............................................... 	 $ 150
!
6. 新聞接收(直接) ........................................ 	 $1500 

7. 	 一般無線電通訊接收電台(非聲音廣播接收器 $ 80 


具) .. 

8. 實驗電台 ................................................... 	 $ 300 

9. 	 移動無線電系統─ 


固定電台 ............................................... $ 750 

移動電台 ............................................... $ 300 


10. 航空甚高頻率固定電台 ........................... 	 $1500 

11. 	 無線電話通訊─ 


固定電台 ............................................... $ 750 

移動電台 ............................................... $ 370 


12. 感應通訊 ................................................... 	 $ 150 

13. 	 無線電商(限制) ......................................... $  750 或如為拍賣商或當押商，則為


$80。 

14. 無線電商(放寬限制) ................................. 	 $1500 

15. 示範，放寬限制 ........................................ $ 300 

16. 無線電通訊學校 ........................................ $ 300 

17. 業餘電台 .................................................... 	 $  150 

18. 模型控制機 ................................................ 	 $ 55 

19. 工業、科學及醫學電子機器 .................... $  80 

20. 	 無線電傳呼系統─ 


固定發送電台 ........................................ $ 750 

接收電台 ................................................ $ 80 


21. 闊頻帶鏈路中繼電台 ................................ 	 每兆赫$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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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廣播轉播電台 ............................................ 以本附表第II部列出的基礎作評

估。 (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 

23. 	 閉路電視 .................................................... 以本附表第II部列出的基礎作評

估。 (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 

24. 	 無線電廣播轉播電台 ................................ $  750 

25. 	 公共非專利電訊服務牌照 ........................ 以本附表第II部列出的基礎作評

估。 (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 

26. 	 遊樂船隻無線電網絡電台牌照 ................ $  150 

27. 無線電測定以及指令、狀態及數據的傳送 ....... $ 80 	 (1989年第193號法律公告) 

28. 	 酒店電視(發送)牌照 ................................... 以本附表第II部列出的基礎作評

估。 (1989年第301號法律公告；

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2000年

第48號第44條) 

29.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 ......................... 以本附表第II部列出的基礎作評

估。 (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 

30. 	 衞星電視共用天線牌照 ............................. 以本附表第II部列出的基礎作評

估。 (1991年第182號法律公告) 

31.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牌照 ............................. 以本附表第II部列出的基礎作評

估。 (1995年第133號法律公告) 

32. 	 自設對外電訊系統牌照 ............................. 以本附表第II部列出的基礎作評

估。 (1995年第291號法律公告) 

33.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陸地移動業務以外的 以本附表第II部列出的基礎作評

服務) ................................................. 估。 (1998年第52號法律公告) 

第IA部 

可由局長批給的牌照 

項 	 牌照 費用 

1. 	 自設對外電訊系統(短期)牌照 .............. $  750 

(1997年第28號法律公告) 

第II部

某些牌照的費用 

廣播轉播電台牌照 

1. 	 除第2段另有規定外，廣播轉播電台牌照在批給時及其後當牌照持續有效時每年的牌照批給周年

日，須就每100個(不足100個亦作100個計算)輸出點，繳付費用$360。 

2. 	 在繳付任何上述費用後的12個月的期間內，如─ 

(a) 輸出點的數目增加，須在該期間完結時，就每個增加的輸出點在其設置期間的每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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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另繳付費用3角；或 

(b) 輸出點的數目減少，局長須在該期間完結時，就每個輸出點在其停用期間的每一整

月，向持牌人退回3角。 

閉路電視牌照 

1. 	 除第2段另有規定外，閉路電視牌照在批給或續期時，須就每個發射器繳付費用$150及就每個接

收器繳付費用$80。 

2. 	 在牌照批給或續期後的12個月的期間內，如─ 

(a) 操作的接收器數目多於牌照所指明的，須在該期間完結時，就每個增加的接收器在其

操作期間的每一整月，另繳付費用$7； 

(b) 操作的接收器數目少於牌照所指明的，局長須在該期間完結時，就低於該數目的每個

接收器在其停用期間的每一整月向持牌人退回$7。 

公共非專利電訊 

服務牌照 

1. 	 公共非專利電訊服務牌照在批給或續期時，須繳付費用$750。 

2.	 為提供服務而管有、使用、設置或維持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器具，在牌照批給或續期時，另須

繳付下述費用─ 

(a) 就每個基地或固定電台繳付費用$750；及 

(b) 就該服務的顧客所使用的移動電台繳付費用，以下述比率計算，即首200個電台繳付

$15000，而就超逾200個電台，每100個(不足100個亦作100個計算)移動電台另繳付費用

$7500。 

3.	 為釐定根據第2(a)及(b)段須繳付的費用，電台的數目為牌照在批給或續期時(視屬何情況而定)正

在運作的電台的數目。 

酒店電視(發送)牌照 

1.	 酒店電視(發送)牌照在批給或續期時，須就每個運作為電視節目的獨立來源的發射器，繳付費

用$150，並就每個運作為系統的獨立輸出的接收器，繳付費用$80。 

2.	 在領有牌照的服務的分配系統內，管有、使用、設置或維持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器具，須在牌

照批給或續期時繳付下述附加費用─ 

(a) 就分配系統內的每一個無線電發射器所佔用帶寬的每兆赫，繳付費用$75； 

(b) 就分配系統內的每一個無線電接收機所佔用帶寬的每兆赫，繳付費用$75。 

3.	 為釐定根據第2(a)及(b)段須繳付的費用，就發射器及接收器而言，其數目為牌照在批給或續期

時(視屬何情況而定)正在運作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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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釐定根據第2(a)及(b)段須繳付的費用，佔用帶寬為牌照在批給或續期時(視屬何情況而定)正被

佔用的帶寬。 

(2000年第48號第44條)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 

1.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在批給時及當牌照繼續有效時每年的牌照批給周年日，須繳付的每年

費用的款額為─ 

(a) 就該服務而裝置的第1個至第50個基地電台 	 每個基地電台$1000 

(b) 就該服務而裝置的第51個至第100個基地電台 	 每個基地電台$500 

(c) 就該服務而裝置的第101個基地電台及任何額外的基地電台 每個基地電台$100 

(d) 就該服務的顧客使用的首200個或以下的移動電台 $3600 

(e) 就該服務的顧客使用的每100個或以下的額外移動電台 $1800 

(f) 就分配予持牌人的每1千赫的頻譜 	 $50 

2.	 為釐定須繳付的費用，電台的數目及獲分配的頻譜寬度為牌照在批給時或在批給的周年日時獲

授權或正被使用者。 

(1999年第58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62號法律公告；2002年第29號法律公告；2004年第33號法律

公告；2005年第23號法律公告) 

衞星電視共用天線牌照 

1. 	 衞星電視共用天線牌照在批給或續期時，須繳付費用$750。 

2. 	 牌照在批給或續期時，須就每100個(不足100個亦作100個計算)輸出點繳付費用$700。 

3.	 為釐定根據第2段所須繳付的費用，輸出點的數目為牌照在批給或續期時(視屬何情況而定)正在

運作的輸出點的數目。 

(1991年第182號法律公告)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牌照 

1.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牌照在批給時及當牌照繼續有效時每年的牌照批給周年日，須繳付費用

$1000000。 

2. 	 以電訊線路或無線電通訊方式接駁至根據牌照附表2設置和維持且由持牌人提供的網絡，在牌照

批給的周年日或續期時，須就每100個顧客接駁點繳付費用$700。 

3. 	 除第4段另有規定外，須就使用分配予持牌人的無線電頻譜，在牌照批給時及牌照批給的每一個

周年日，按照下列公式繳付費用─ 

(a) 如無線電頻譜分配予持牌人專用─ 

(i) 	 就當時獲分配的1吉赫以下的每1千赫(不足1千赫亦作1千赫計算)頻譜，繳付$50； 

(ii)	 就當時獲分配在1吉赫至10.999吉赫內的每1千赫(不足1千赫亦作1千赫計算)頻譜，

繳付$(50-4F)，F是當時獲分配的頻帶內捨入最接近吉赫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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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當時獲分配在11吉赫至18.999吉赫內的每1千赫(不足1千赫亦作1千赫計算)頻譜，

繳付$(20-F)，F是當時獲分配的頻帶內捨入最接近吉赫的頻率； 

(iv) 就獲分配在19吉赫或以上的每1千赫(不足1千赫亦作1千赫計算)頻譜，繳付$1； 

(b) 如無線電頻譜的任何部分是以非專用或共用形式分配予持牌人，按照(a)段列出的公式

計算的費用須按比例減少，而減少因子相等於局長授權使用或預留使用該部分無線電

頻譜的人數。為免生疑問，減少因子須在牌照批給時及在牌照批給的每一周年日釐

定。 

4. 	 使用以下任何頻帶內的任何頻譜，無須繳付任何費用─ 

6.765 ─ 6.795兆赫 

13.553 ─ 13.567兆赫 

26.957 ─ 27.283兆赫 

40.66 ─ 40.7兆赫 

2400 ─ 2500兆赫 

5.725 ─ 5.875吉赫 

24.0 ─ 24.25吉赫 

61 ─ 61.5吉赫 

122 ─ 123吉赫 

244 ─ 246吉赫 


(1995年第133號法律公告) 

自設對外電訊系統牌照 

1. 	 牌照在批給或續期時，須繳付費用$750。 

2.	 如電訊系統包括1個或多於1個地球站，須在牌照批給時繳付下列按照地球站類型而計算的附加

費用─ 

(a) 就任何需要局長進行射頻協調的小型衞星通訊(VSAT)地球站，繳付費用$6000； 

(b) 就任何不需要局長進行射頻協調的小型衞星通訊地球站，繳付費用$5000； 

(c) 就任何需要局長進行射頻協調的小型衞星通訊地球站以外的地球站，繳付費用$17000； 

(d) 就任何不需要局長進行射頻協調的小型衞星通訊地球站以外的地球站，繳付費用

$11000， 

而就本段而言─ 

“小型衞星通訊地球站”(VSAT) 指具有直徑小於4米(或如屬非圓形天線，則具有同等表面面積)

的天線的地球站； 

“地球站”(earth station) 指位於地球表面並擬與1個或多於1個衞星通訊的地球站； 

“射頻協調”(radio frequency co-ordination) 指國際電信聯盟*發出的《無線電規則》#第11條所描

述的射頻協調； 

(1995年第291號法律公告)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 

(陸地移動業務以外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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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於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陸地移動業務以外的服務)批給時及其後當牌照持續有效時每年

的牌照批給周年日繳付的年費的款額為─ 

(a) 每個牌照$50000；及 

(b) 每個由該服務的持牌人所操作的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1000。 

(1998年第52號法律公告) 

(第II部由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增補) 

(附表1由1988年第192號法律公告代替) 

註： 

* “國際電信聯盟”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之譯名。 

# “《無線電規則》”乃“Radio Regulations”之譯名。 

附表： 2 23 of 1998 s. 2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修訂─見1998年第23號第2條 

第I部 

項 	 考試 

1. 無線電報特級資格證書................................. 

2. 無線電話普通資格證書................................. 

3. 有限制的無線電話資格證書......................... 

4. 海上無線電通訊普通證書─第I部................ 

5. 海上無線電通訊普通證書─第II部............... 

6. 更換有效的第1及2級資格證書─第I部........ 

7. 更換有效的第1及2級資格證書─第II部....... 

8. 考取業餘無線電證書的業餘無線電筆試..... 

第II部 

項 	 測驗 

1. 業餘無線電莫爾斯電碼測試...................... 

2. 	 一級、二級或特別級無線電報證書的重新生效測

驗................................................... 

3. 	 重考海上無線電通訊普通證書中的“Watchkeeping and 

Communication” 科

目........................................................... 

4. 以下證書持有人的生效測驗— 

(a) 在香港以外發出的無線電報資格證書；或 

[第3條] 

費用 

$  510 

$  150 

$  150 

每卷$220 

$  510 

每卷$220 

$ 430 

$ 350 (1989年第 

130號法律公告) 


費用 

$  80 


$ 510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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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香港以外發出的GMDSS無線電電子證

書.......................................... 

5. 以下證書持有人的生效測驗— 

(a) 在香港以外發出的無線電話資格證書；或 

(b) 在香港以外發出的GMDSS操作員證

書................................................... 

第III部 

項 發出資格證書 

1. 無線電報特級資格證書............................... 

2. 無線電話普通資格證書............................... 

3. 有限制的無線電話資格證書....................... 

4. 海上無線電通訊普通證書........................... 

5. 業餘無線電證書........................................... 

6. 一級無線電電子證書................................... 


7. 二級無線電電子證書................................... 


8. 普通操作員證書........................................... 


9. 有限制操作員證書....................................... 


第IV部 

項 操作授權證明 

1. 發出操作授權證明....................................... 

2. 操作授權證明的重新生效........................... 


$1500 (1998年第 

23號第2條) 


$ 700 (1998年第 

23號第2條) 


費用 

$  120 

$  120 

$  120 

$  620 

$  120 

$  780 (1991年第

189號法律公告) 

$  780 (1991年第

189號法律公告) 

$  410 (1991年第 

189號法律公告) 

$  780 (1991年第 

189號法律公告) 

(1989年第130號法律公告) 

費用 

$  160 

$  160 

(1990年第374號法律公告) 

(附表2由1988年第192號法律公告代替) 

附表： 3 牌照表格 24 of 2005; L.N. 
282 of 2006 

02/01/2007

[第2(7)條] 

電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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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 

專用電報(接收)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 ， 已 向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繳 付 

$ .............................................的發出費用，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限下─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電報器具作接收介乎 ...........................................

........................................................ 與 .......................................................... 

....................................................................................................................之間的頻道的電報訊號，其

目的純粹為持牌人接收與他本身作為 ........... 

........................................................................................................................

業務有關的訊息。 


條件 

1. 	 器具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附錄的附表須顯示接收電報訊號的地址。此地址必須以有效的“Private Telegraph (Transmission)

Licence”所涵蓋。 

3. 	 對器具或器具所連接的頻道的任何更改，須事先獲得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書面批准。 

4. 	 器具及本牌照均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5.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段為期一年的接續期間開始前，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則本

牌照在接續的每一年均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或藉在憲報刊登致予“All

Private Telegraph (Reception) Licensees”的公告，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更改本牌照的條件。根

據本條作出的通知或公告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或公告所指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6.	 本牌照不得轉讓。持牌人未得電訊管理局局長對改變存放或操作器具的每一個地址的書面同

意，不可改變該地址。 

7. 	 持牌人須─ 

(a)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提供其通訊地址； 

(b) 將其地址的任何改變，從速以書面通知電訊管理局局長；及 

(c) 在作出(b)段提述的通知時，將本牌照及附表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8.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9.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器具批給持牌人的任何牌照或不論如何描述的許可證，現予以撤銷。 

10. 	 所接收的材料如有版權，本牌照並無授權持牌人作出任何侵犯該版權的作為。 

11.	 持牌人及操作本牌照授權持牌人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信公約

的有關條文。 

12.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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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規例。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接收訊息的器具的地點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專用電報(發送)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 ， 已 向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繳 付 

$ .........................................................的發出費用，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限下─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電報器具，以發送介乎 ....................................... 

............................................................ 與 ...................................................... 

.......................................................................................之間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頻道的電報訊號，其

目的純粹為持牌人發送與他本身作為 ..............................................................................業務有關的

訊息。 


條件 

1. 	 器具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電報訊號可發送往的一個或多於一個地址列載於附表內。電報訊號不可發送往任何其他地址。 

3. 	 對器具或器具所連接的頻道的任何更改，須事先獲得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書面批准。 

4. 	 器具及本牌照均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5.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段為期一年的接續期間開始前，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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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在接續的每一年均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或藉在憲報刊登致予“All

Private Telegraph (Transmission) Licensees”的公告，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更改本牌照的條

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或公告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或公告所指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6.	 本牌照不得轉讓。持牌人未得電訊管理局局長對改變存放或操作器具的每一個地址的書面同

意，不可改變該地址。 

7. 	 持牌人須─ 

(a)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提供其通訊地址； 

(b) 將其地址的任何改變，從速以書面通知電訊管理局局長；及 

(c) 在作出(b)段提述的通知時，將本牌照及附表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8.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9.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器具批給持牌人的任何牌照或不論如何描述的許可證，現予以撤銷。 

10.	 持牌人及操作本牌照授權持牌人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信公約

的有關條文。 

11.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規例。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訊息發送往的器具的地點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專用電報(發送及接收)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 ， 已 向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繳 付 

$ .........................................................的發出費用，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限下─ 


管 有 、 設 置 和 維 持 電 報 發 送 及 接 收 器 具 ， 以 發 送 和 接 收 介

乎 ................................................................... 與 ....................................之間的多於一個頻道的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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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號 ， 其 目 的 純 粹 為 持 牌 人 發 送 和 接 收 與 他 本 身 作

為 .......................................................................................................... 

業務有關的訊息。 

條件 

1. 	 器具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電報訊號可發送往的一個或多於一個地址列載於附表內。電報訊號不可發送往任何其他地址。 

3. 	 對器具或器具所連接的頻道的任何更改，須事先獲得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書面批准。 

4. 	 器具及本牌照均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5.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段為期一年的接續期間開始前，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則本

牌照在接續的每一年均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或藉在憲報刊登致予“All

Private Telegraph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Licensees”的公告，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更改本

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或公告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或公告所指明的

較後日期生效。 

6.	 本牌照不得轉讓。持牌人未得電訊管理局局長對改變存放或操作器具的地址的書面同意，不得

改變該地址。 

7. 	 持牌人須─ 

(a)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提供其通訊地址； 

(b) 將其地址的任何改變，從速以書面通知電訊管理局局長；及 

(c) 在作出(b)段提述的通知時，將本牌照及附表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8.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9.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器具批給持牌人的任何牌照或不論如何描述的許可證，現予以撤銷。 

10.	 持牌人及操作本牌照授權持牌人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信公約

的有關條文。 

11.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規例。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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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船舶電台牌照 

LICENSE DE STATION DE NAVIRE 

LICENCIA DE ESTACION DE BARCO 


號碼 ............... 

有效期：1年 

按照《電訊條例》(第106章)及附於現正生效的《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現發出本牌照予 ...................................................................................................... 

....................................................................................................................................... 

....................................................................................................................................... 

...........................................................................................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 以在本牌照所載各項條件規限

下，裝置和使用下述無線電設備(以下稱為“該電台”)─ 

1 2 3 

船舶或船隻名稱 呼號或其他識別 公共通訊的種類 

(“該船”) (“呼號”) 

設備 

a b c d 

類型 功率 發射類別 

頻帶或 

獲分配 

的頻率 

4 發射器 

5 船舶緊急發射器 

6 救生艇發射器 

7 其他設備 

.................................. 

地點 

供發出當局填寫： 

................................... 

發出日期 

.................................. 

認證 

在 ...................................當日或之前續期 

一般條件 

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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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該電台作發送時，所採用的發射須屬附表所指明的發射類別，頻率為附表就各別發射類別

所指明的頻率，而功率則不得超逾附表就當時正在使用的發射類別及頻率所指明的功率。 

2.	! (a)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電台的使用不致對任何無線電通

訊造成任何可避免的干擾。 

(b) 任何該等器具─ 

(i)	 (如屬香港註冊的船舶)時刻均須符合《商船(安全)條例》(第369章)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

規例；而如屬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548章)領有證明書的船隻，則時刻均須符

合該條例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及 

(ii) 時刻均須符合電訊管理局局長所發出的有關性能規格。 

該電台的操作 

3. 	 持牌人及操作該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4.	 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未獲授權的人操作該電台或取用組成該電台的器具：但持牌人須准

許任何代表電訊管理局局長或海事處處長執行職務而行事的人，在任何合理時間進入該電台，

以檢查和測試組成該電台的器具。持牌人須確保操作該電台的人時刻均遵守本牌照的各項條

件。 

5.	 該電台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而該人並須具有電訊管理局局長發出的書面授權，

可以在屬該電台類型的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船舶電台擔任操作員的職位，但此等規定─ 

(a) 不阻止在遇險時任何人為引起注意、告知出事位置和取得援助而以任何方式及由任何

人使用和操作該電台；及 

(b) 不適用於接收無線電測定電台或認可廣播電台所發出的訊息。 

6.	 如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電台的人，除對電訊管理局局

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容、來源或目的

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將該訊息作任何用途，

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7.	 如該電台在香港以外的任何國家或領域的地域範圍內使用，則須按照該國家或領域的有關主管

機關所訂立的規例而使用。 

檢查及關閉 

8. 	 (a) 電台須在電訊管理局局長的人員以書面提出要求下而在任何時間關閉。 

(b) 該電台須開放予獲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於任何合理時間進行檢查，而在該名人

員以書面提出要求下，該電台須在任何時間停止使用。 

(c) 本牌照連同憑藉本牌照第9(c)條的條文送達持牌人的更改書面通知，須供任何代表電訊管理

局局長或海事處處長執行職務的人在要求時檢查，以及須供該船停靠國家的主管當局在要

求時檢查。 

一般條文 

9. 	 (a) 除下文另有規定外，本牌照可每年續期，直至電訊管理局局長將牌照撤銷為止。 

(b) 持牌人─ 

(i)	 須在本牌照發出時，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在《電訊條例》(第106章)下訂立而在當其

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規例所訂明的款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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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須在牌照每年的發出周年日當日或之前，預先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該規例所訂明或

根據該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在獲繳付該費用後，電訊管理局局長須向持牌人發出

一份文件，其格式一如本牌照的面頁，表明本牌照下次到期續期的日期。 

(c) 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或藉在憲報刊登致予所有船

舶電台牌照持有人的一般公告，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

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或公告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或公告所指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d) 每當下列事項有任何改變，持牌人須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申請新牌照─ 

(i) 	 持牌人地址； 

(ii) 該船的名稱；或 

(iii) 所安裝的無線電設備。 

(e) 本牌照自新牌照批給之日起撤銷。持牌人收到新牌照後，須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理局局

長。就被撤銷的牌照已繳付的費用，概不退還。 

(f) 持牌人須就新牌照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在《電訊條例》(第106章)下所訂立而在當其時有

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規例所訂明的費用。 

10. 	 本牌照不得轉讓，並且在下列情況下須即時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a) 牌照已被取消； 

(b) 牌照因時間期滿而屆滿； 

(c) 持牌人不再是該船的船東； 

(d) (該船如屬在香港註冊)該船已不再如此在香港註冊；或 

(e) (如該船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548章)領有證明書)該船已不再如此領有證明

書。 

11. 	 本牌照不得當作免除任何條例所施加或根據任何條例所施加於持牌人的任何規定。 

12.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he 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當其時適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

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特別條件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設備詳情 最大功率(分貝(瓦)) 頻率(兆赫) 發射類別 

(1992年第406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2005年第24號第55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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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電台牌照 

號碼 ....................................... 

有效期 ................................... 


按照《電訊條例》(第106章)及附錄於現正生效的《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的《無線電規

則》#的規定，現發出本牌照，以裝置和使用下述無線電設備─ 

1 2 3 4 

航空器的國籍及 呼號或其他 航空器類型 航空器的擁有人 

註冊標記 識別 

設備 

a b c d 

類型 功率 

(瓦特) 

發射類別 獲分配頻 

率的頻帶 

5. 發射器 

6. 救生艇筏發射器(如適用) 

7. 其他設備 

供發出當局填寫： 

.................................. ................................... .................................. 

地點 發出日期 認證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

限下─ 

(a) 在以上描述航空器內(以下稱為“該航空器”)管有和設置一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發射

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電台”，該詞包括在與該航空器相連及其通常運載的任何救

生艇筏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任何器具)；及 

(b) 使用該電台作為─ 

(i) 	 藉無線電通訊，發射訊息；及 

(ii)	 藉無線電通訊，接收供航空器電台一般接收而發射的訊息，或接收供該電台接收

而發射的訊息，並藉無線電通訊，接收訊息，包括由認可廣播電台發射的節目； 

(c) 在該航空器內管有和設置一個作無線電定位的航空器雷達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

“該雷達電台”)；並 

(d) 在附表指明的頻帶內，使用該雷達電台作發射及接收訊號(並非具有言詞意義的訊息)，

以測定位置、方位或距離，或以獲取任何物體或任何類別的任何物體的存在、不存

在、位置及活動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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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1.	 (1) 該電台及該雷達電台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而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其

他人操作該電台及該雷達電台： 

但本牌照的條文不得阻止在遇險時為引起注意、告知出事位置和取得援助而以任何方式使

用或操作救生艇筏上的無線電通訊器具。 

(2) 持牌人及操作該電台及該雷達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3) 組成該電台及該雷達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電台的使用不致對

任何無線電通訊造成任何可避免的干擾。 

(4) 本牌照須供任何代表電訊管理局局長或民航處處長執行職務而行事的人在要求時檢查，以

及須供該航空器停靠國家的主管當局在要求時檢查。 

(5) 任何極為令人厭惡的或性質屬不雅或淫褻的訊息，不得發送。 

2. 	 如該電台用作發送公眾通訊，下列條文即適用─ 

持牌人須向電訊管理局局長呈交電訊管理局局長指示根據電信公約就該電台與任何其他電

台交換訊息而到期或須繳付的所有費用的帳目；持牌人亦須按電訊管理局局長指示的時間

及方式，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持牌人就該等訊息而到期的所有款項。為此獲得授權的人

員代表電訊管理局局長簽署的任何該等款項的核證報表，就各方面(包括任何由政府提出或

針對政府提出的法律程序)而言，除非有相反證明成立，即為該報表內所述事實的充分證

據。 

3. 	 (1) 除下文另有規定外，本牌照持續每年有效，直至電訊管理局局長將牌照撤銷為止。 

(2) 持牌人須在本牌照發出時，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在《電訊條例》(第106章)下訂立而在當

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規例所訂明的款項，以及須在牌照每年發出周年日當日或之

前，預先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該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 

(3) 每當下列事項有任何改變，持牌人須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申請新牌照─ 

(a) 持牌人地址；或 

(b) 所安裝的無線電設備。 

(4) 本牌照自新牌照批給之日起撤銷。持牌人收到新牌照後，須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理局局

長。 

(5) 持牌人須就新牌照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費用，該費用是在《電訊條例》(第106章)下訂立

而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或根據該規例為航空器電台牌照所訂明的費用，減去一筆相等於該費用

的十二分之一乘以本牌照若非被撤銷則仍會有效的未屆滿期間內的月份數目之數，該月份數目

須以新牌照批給當日的隨後一個月首天起計。 

就本款而言，在計算此處提及的十二分之一牌照費時，不足一元之數無須理會。 

4. 	 本牌照不得轉讓。 

5. 	 本牌照在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6.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該電台或該雷達電台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7.	 本牌照不得當作就《民航條例》(第448章)或根據該條例所訂立的任何規例或命令施加於任何人

士的規定，作出任何豁免。 (1997年第66號第18條) 

8.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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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72年第72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9號第105

條；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新聞接收(直接)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 已 向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繳 付 

$ .................................................的發出費用，現獲發牌照，以在受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限下─ 


(a) 在 ........................................................................................................... 

(地址)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用作無線電通訊的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電台”)；及 

(b) 使用該電台純粹作接收由在香港以外的無線電報電台送出而致予所有電台的新聞訊

息，而獲致予該等新聞訊息的多個目的地均在附表內指明。 

條件 

1.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電台的使用不致對任何無線電通訊造

成任何干擾。 

2. 	 該電台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的人員檢查。 

3. 	 持牌人及操作該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4. 	 本牌照持續有效直至                 為止，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年                   (日期)當日或之前，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                   的續期費用，該牌照仍會有效；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

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

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5. 	 本牌照不得轉讓。 

6.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7.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該電台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8. 	 在本牌照內─ 

(1) “新聞訊息”(Press message) 指任何訊息，其文本只包含公眾感興趣的題材的資訊、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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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報導，並於當期時是擬在報章刊登或擬作廣播的； 

(2) (由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廢除) 

(3) “電信公約”(The 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已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用於

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4) “無線電通訊”(Radiocommunications) 指藉使用訊號編碼而將書面材料發射的電訊系統。 

9. 	 持牌人須─ 

(a) 就下列事項的改變，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通知─ 

(i) 	 持牌人地址； 

(ii) 	 接收電台地址；或 

(iii) 本牌照及附表上列出的任何詳情；及 

(b) 在作出(a)段述及的通知時，將本牌照及附表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10. 	 如運作該電台的電力來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不得與天線直接連接。 

11.	 任何天線，如橫跨或可能會墜落或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照明及電車的電線)或電力

器具，則須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線或電力器具的擁有人合理滿意的程度。 

12.	 本牌照並無批准持牌人作出任何侵犯任何版權的作為，而該版權是可能存在於發送或接收的材

料內的。 

13.	 如透過該電台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電台的人，除對電

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容、

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將該訊息作

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發送電台機構 用作接收 接收的時間 新聞訊息接收者的 

的名稱及呼號 的頻率 (0000─2400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格林尼治平時)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一般無線電通訊接收電台(非聲音廣播接收器具)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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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日期： 

屆滿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牌照號碼 ............................... 


.......................................................................................................................................

(全名) 

(以下稱為“持牌人”)，地址為 ............................................................................，

(詳細地址) 

現獲發牌照於 ...............................................................................................................(在此指明維持該器具的

地址)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限下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包含附表述及的器具的接收電台，

以 .................................................。

日期：19 年 月 日 

條件 

1. 	 持牌人不得容許該電台用作本牌照指明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 

2.	 持牌人須將接收到每個訊息的日期及時間、發送電台的呼號及訊息的摘要，載入一本簿冊(以下

稱為日誌簿)內。日誌簿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3.	 如非故意接收到未獲批准使用該器具接收的任何訊息，除對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

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容、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

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

息。 

4. 	 使用該電台的方式不得對其他電訊運作造成可避免的干擾。 

5.	 任何天線，如橫跨或可能會墜落或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照明及電車的電線)，則須

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線的擁有人合理滿意的程度。任何天線的豎設形式不得違反《香港機場

(障礙管制)條例》(第301章)的任何條文或在其一旦墜落或下降時，該天線不得佔用或橫越公共

大道。 

6.	 如使用地面接駁，在可能情況下該地面接駁須包含一個埋藏在建築物外地面下的金屬碟或管

道。如不可能如此安排，則可採用接駁至冷水供水總喉管的金屬喉管的有效接駁。任何情況

下，不得使用氣體或熱水喉管。地面導線的橫截面面積不得少於4平方毫米(7/0.85)。地面系統由

無線電接收機的接地端子的電壓在故障情況下，不得超逾40伏特方均根值。 

7. 	 該電台及本牌照均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8. 	 本牌照不得轉讓。 

9.	 如持牌人的地址或維持器具的地址有改變，或附表述及的細節擬有任何改變，持牌人須從速向

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書面通知，並在作出該通知時，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10.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段為期一年的接續期間開始前，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則

本牌照在接續的每一年均有效。 

11.	 如持牌人違反本牌照所載的任何條件或《電訊條例》(第106章)，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

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而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根據本段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

該通知指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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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牌照並無批准侵犯接收材料的版權。 

(2) 租得或租用的器具須領有牌照(見《電訊條例》(第106章)第8(2)條)。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器具 

廠名 類型 編號 接收機的頻率範圍 備註 

電台功能 

批准的服務 操作頻率 接收的權限 備註 

(1967年第195號法律公告；1985年第294號法律公告) 

電訊條例 

(第106章) 

實驗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

規限下─ 

(a) 於 ...............................................................................................管有、 

(地址) 


第 106A 章 - 電訊規例 24



 

 

 

 

 

  

 

 

 

 

 

 

  

 

 

 

 

設置和維持一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電台”)；及 

(b) 為不時測試和發展組成該電台的無線電通訊器具，使用該電台作發射測試訊息，純粹

擬在電台所在的房間內予以接收，並接收相同的測試訊息，以及從本牌照附表指明的

電台接收測試訊息。 

條件 

1.	 (a) 該電台只可在輻射受抑制情況下使用，換言之，在使用該電台時，不得從該電台發射

任何能被該電台所在處所的庭園外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任何電台或器具接收的電磁

能。 

(b) 該電台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電台的使用不致對任何無線電通訊造

成任何干擾。 

3.	 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未獲授權的人操作該電台或取用該電台所載的器具。持牌人須確保

操作該電台的人時刻均遵守本牌照的條款、條文及限制。 

4. 	 該電台及本牌照均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5.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段為期一年的接續期間開始前，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則

本牌照在接續的每一年均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該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而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

或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指明的較後日

期生效。 

6. 	 本牌照不得轉讓。 

7. 	 持牌人須─ 

(a) 就下列事項的改變，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通知─ 

(i) 	 持牌人地址；或 

(ii) 	 本牌照關乎的設備的操作處所地點；及 

(b) 在作出(a)段述及的通知時，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8.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9. 	 以前曾就該電台而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10.	 本牌照並無批准使用該電台接收訊息，作為傳達消息或任何其他與測試無線電通訊器具無直接

關係的資訊。 

11.	 如透過該電台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電台的人，除對電

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容、

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將該訊息作

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12.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操作人士，均須遵守和遵

從電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13.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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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移動無線電系統 

固定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

規限下─ 

(a) 在 ........................................................................................................... 

(地址)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作無線電話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固定電台”)；

及 

(b) 使用該固定電台發射和接收與持牌人本身作為 ............................... 

........................................................的業務有關的口頭訊息。 


條件 

1.	 上述(b)段提述的訊息，可在以持牌人名義獲發牌照的移動無線電系統所組成的電台(於附表第2

部顯示)之間交換。 

2. 	 本牌照必須放入玻璃框架內在該電台展示。 

3.	 (a) 使用該等電台時所採用的發射，其頻率及類別與特性必須是在本牌照附表內就正在使

用的發射類別與特性所分別指明者。 

(b) 該電台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4.	 組成該等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等電台的使用不致對任何其他妥為

獲發牌照或獲批准的電訊造成任何可避免的干擾。 

5.	 組成該等電台的器具須時刻符合附於本牌照的附表所顯示的性能規格，但須受電訊管理局局長

不時准許並有利於持牌人而作的修改所規限。除下述情況外，持牌人未得電訊管理局局長事先

書面同意，不得對該器具作任何更改─ 

(a) 該項更改的作用是使該器具符合或繼續符合上述規格；或 

(b) 以同類型的其他元件更換任何元件。 

6.	 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未獲授權的人操作該等電台或取用該等電台內的器具。持牌人須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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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操作該電台的人時刻遵守本牌照的條款、條文及限制。 

7.	 由任何電台發送的每項訊息，須以宣布被呼喚或呼喚電台的呼號作為開始。呼喚電台的呼號須

在每次發送的期間完結時重覆，但在任何1分鐘的期間內，呼號無須宣布多於一次。該等電台只

可以本牌照附表內指明的批准呼號被呼喚和識別。 

8. 	 該等電台及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9. 	 本牌照持續有效，而只要持牌人在每年的屆滿日 ..................................或之前，向電訊管理局局長

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而在任何時間撤銷牌照或更

改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明的較後日期生

效。 

10. 	 本牌照不得轉讓。 

11.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12.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該等電台或任何該等電台而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任何牌照或許

可證，現予以撤銷。 

13.	 持牌人的地址有任何改變，或本牌照內所包括的任何電台擬作任何改變，須從速通知電訊管理

局局長，而每當有該等改變發生時，須從速將本牌照及附表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在車

輛、船舶、航空器或非本牌照附表內指明的地方設置任何該等電台時，須獲事先許可)。 

14. 	 如運作固定電台的電力來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不得與天線直接連接。 

15.	 該固定電台的天線，如橫跨或可能會墜落或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照明及電車的電

線)或電力器具，則須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線或電力器具的擁有人合理滿意的程度。 

16. 	 任何該等電台與公共電話交換機的連接不會獲准許。 

17.	 除非本牌照如此明文規定，本牌照並無批准任何電台所接收到的訊息轉播至其他處所或地方，

或將該等訊息向公眾傳達。 

18.	 如透過該電台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等電台的人，除對

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

容、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將該訊

息作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19.	 電訊管理局局長可酌情決定公布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以及分配給持牌人使用的頻率，

除非持牌人特別要求不要公布。 

20.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21.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移動無線電電台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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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
!
.......................................................................................................................................
!
.......................................................................................................................................
!

1 

電台 

呼號 

2 

頻率及最 

大頻差容限 

(D段適用) 

3 

發射頻帶 

寬度 

(D段適用) 

4 

發射類別(C

段適用) 

5 

最大有效輻 

射功率(瓦特) 

(A及B段適用) 

6 

天線特性 

(A及B 

段適用) 

7 

第1部 

固定電台 

第2部 

移動電台 

於19 ........ 

.....發出 

就本附表而言 

A.	 有效輻射功率(ERP)是平均射頻功率乘以天線在水平面上的增益。平均射頻功率(REP)是指在一

般無調制的情況下輸送至天線的功率；但在某些系統中，如使用調制引致有效載波功率增加(如

載波及旁頻帶重新分配致使功率有任何改變除外)，則增加量無須計算在內。 

B.	 平均無線電頻率功率、有效輻射功率及天線特性將由電訊管理局局長酌情決定，以所用器具的

種類特性的量度或計算作評估。 

C. 	 用以指定發射類別的符號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符號的涵義。 

D. 	 “頻帶寬度”(Bandwidth) 及“頻差容限”(frequency tolerance) 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詞的涵義。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移動無線電系統 

移動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附於本牌照的各項條件規

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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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 ........................................................................................................... 

(地址)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作無線電話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移動電台”)；

及 

(b) 使用該移動電台以發射和接收與持牌人本身作為 ........................... 

...........................................................業務有關的口頭訊息。 


條件 

1.	 上述(b)段提述的訊息，可在移動電台之間交換；如某固定電台是以持牌人名義作為移動無線電

系統的固定電台而妥為領牌，並顯示於持牌人同時持有的固定電台牌照的附表第2部內，則上述

訊息可在該移動電台與該固定電台之間交換。 

2. 	 本牌照必須放入玻璃框架內在該電台展示。 

3. 	 本牌照須受附於移動無線電系統固定電台牌照的各項條件規限。 

4.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5.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航空甚高頻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

規限下─ 

(a) 於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作無線

電通訊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電台”)； 

(b) 只是在持牌人擁有或獨家代表的飛行中的航空器，使用該電台以發射和接收訊息； 

(c) 上述(b)段所批准的訊息，必須純粹與有關的航空公司業務有關及只可與通訊中的航空

第 106A 章 - 電訊規例 29



 

 

 

 

  

 

 

 

 

 

 

 

 

 

 

器有關，而不可包括電訊管理局局長認為應當藉或透過民航處或一般電報服務的設施

而發射或接收的任何訊息。 

條件 

1.	 (a) 使用該電台時所採用的發射，其頻率及類別與特性必須是在本牌照附表內就正在使用

的發射類別及特性所分別指明者。 

(b) 該電台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電台的使用不致對任何其他妥為獲發

牌照或批准的電訊造成任何干擾。 

3.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時刻符合附於本牌照的性能規格，但須受電訊管理局局長不時准許並有利

於持牌人而作的修改所規限。除下述情況外，持牌人未得電訊管理局局長事先書面同意，不得

對該器具作任何更改─ 

(a) 該項更改的作用是使該器具符合或繼續符合上述規格；或 

(b) 以同類型的其他元件更換任何元件。 

4.	 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未獲授權的人操作該電台或取用該等電台內的器具。持牌人須確保

操作該電台的人時刻遵守本牌照的條款、條文及限制。 

5.	 由該電台發送的每項訊息，須以宣布被呼喚或呼喚電台的呼號作為開始。呼喚電台的呼號須在

每次發送的期間完結時重覆，但在任何1分鐘的期間內，呼號無須宣布多於一次。該電台只可以

本牌照附表內指明的批准呼號被呼喚和識別。 

6. 	 該電台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7. 	 本 牌 照 持 續 有 效 直 至 ........................................................ 為 止 ， 而 其 後 只 要 持 牌 人

在 .........................................或之前及其後每年的 .................................或之前，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

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本牌照仍會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

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明的較後日

期生效。 

8. 	 本牌照不得轉讓。 

9.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10.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該電台而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任何牌照或許可證，現予以撤

銷。 

11. 	 持牌人須─ 

(a) 在下述情況下，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通知─ 

(i) 	 持牌人地址改變； 

(ii) 	 該電台內擬作改變；或 

(iii) 對安裝該電台的地點擬作改變；及 

(b) 在作出(a)(i)段述及的通知時，或在(a)(ii)或(iii)段提述的改變完成時，將本牌照及附表交

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12. 	 如運作該電台的電力來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不得與天線直接連接。 

13.	 任何天線，如橫跨或可能會墜落或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照明及電車的電線)或電力

器具，則須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線或電力器具的擁有人合理滿意的程度。 

14. 	 該電台與公共電話交換機的連接不會獲准許。 

15.	 如透過該電台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電台的人，除對電

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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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將該訊息作

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16. 	 電訊管理局局長可酌情決定公布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以及分配給持牌人使用的頻率。 

17.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18.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航空甚高頻電台 

附表 

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
!
.......................................................................................................................................
!
.......................................................................................................................................
!
.......................................................................................................................................


安裝的 

電台 

(地點) 

1 

呼號 

2 

頻率及最 

大頻差容限 

(D段適用) 

3 

發射頻 

帶寬度 

(D段適用) 

4 

發射類別(C

段適用) 

5 

最大有效輻 

射功率(瓦特) 

(A及B段適用) 

6 

天線特性 

(A及B 

段適用) 

7 

於19 ........ 

.....發出 

就本附表而言 

A.	 有效輻射功率(ERP)是平均射頻功率乘以天線在水平面上的增益。平均射頻功率(REP)是指在一

般無調制的情況下輸送至天線的功率；但在某些系統中，如使用調制引致有效載波功率增加(如

載波及旁頻帶重新分配致使功率有任何改變除外)，則增加量無須計算在內。 

B.	 平均無線電頻率功率、有效輻射功率及天線特性將由電訊管理局局長酌情決定，以所用器具的

種類特性的量度或計算作評估。 

C. 	 用以指定發射類別的符號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符號的涵義。 

D. 	 “頻帶寬度”(Bandwidth) 及“頻差容限”(frequency tolerance) 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詞的涵義。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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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條例 


(第106章) 


無線電話通訊(固定)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限下─ 

(a) 於 ........................................................................................................... 

(地址)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作無線電通話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電台”)；及 

(b) 使用該電台以─ 

(i) 	 向任何妥為批准的電台發射源自公共電話服務的電話呼喚； 

(ii) 	 由任何妥為批准的電台接收供互連至公共電話服務的電話呼喚。 

條件 

1.	! (a) 使用該電台時所採用的發射，必須是以下所指明的頻率、類別及特性，而其功率及天

線特性必須是以下就正在使用的發射類別及特性而指明者─ 

1 2 3 4 

發射頻率及 最大有效輻射 

最大頻差容限 發射類別 功率(瓦特) 天線特性 

(見第7(d)條 ) (見第7(c)條 ) (見第7(a)及7(b)條) (見第7(a)及7(b)條) 

(b)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時刻符合電訊管理局局長訂明的同一技術標準。 

2.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操作上，使該電台的使用不致對任何無線電通訊造

成任何可避免的干擾。 

3.	 該電台須只由持牌人或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未獲授權的

人取用組成該電台的器具。持牌人須確保操作該電台的人時刻遵守本牌照的條款、條文及限

制。 

4. 	 該電台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5. (i) 	 本牌照須持續有效，直至被電訊管理局局長撤銷或由持牌人按下文規定的方式交回。 

(ii) 在發出本牌照時，持牌人須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 .....................的費用，並在本牌照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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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生效的其後每年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 .....................的續期費用，首次續期費

用就由19 .........年 .........月 .........日開始的年度繳付。 


(iii) 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

或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段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

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iv) 牌照的撤銷或交回，不得損害電訊管理局局長就持牌人任何先前的違反、不遵守或不

履行的事項，或持牌人根據本牌照的任何條款、條文或限制而產生的任何法律責任而

針對持牌人的訴訟權或其他補救，尤其是發出費用不會全部或部分退回。 

(v) 本牌照在撤銷或交回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vi) 本牌照不得轉讓。 

(vii) 持牌人須─ 

(a) 	 在下述情況下，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通知─ 

(i) 	 持牌人地址改變； 

(ii) 	 該電台內擬作改變；或 

(iii) 對安裝該電台的地點擬作改變；及 

(b)	 在作出(a)(i)段述及的通知時，或在(a)(ii)或(iii)段提述的改變完成時，將本牌照及附

表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6.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7. 	 以下定義適用於牌照第1(a)條所指明的技術特性─ 

(a) 有效輻射功率(ERP)是平均射頻功率乘以天線在水平面上的增益。平均射頻功率(REP)是

指在一般無調制的情況下輸送至天線的功率；但在某些系統中，如使用調制引致有效

載波功率增加(如載波及旁頻帶重新分配致使功率有任何改變除外)，則增加量無須計算

在內。 

(b) 平均無線電頻率功率、有效輻射功率及天線特性將由電訊管理局局長酌情決定，以所

用器具的種類特性的量度或計算作評估。 

(c) 用以指定發射類別的符號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符號的涵義。 

(d) “頻率”(Frequency) 及“頻差容限”(frequency tolerance) 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詞的涵

義。 

8.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9.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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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 

無線電話通訊(移動)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

限下─ 

(a) 於車輛或其他移動物體 ......................................(車輛或其他移動物體的登記名稱或號碼)管

有、設置和維持一個作無線電通話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移動電台”)；

及 

(b) 使用該移動電台以─ 

(i) 向任何妥為批准的固定電台發射互連至公共電話服務的電話呼喚； 

(ii) 接收由任何妥為批准的固定電台通過公共電話服務發射的電話呼喚。 

條件 

1.	! (i) 使用該移動電台時所採用的發射，其頻率及類別與特性必須是以下就正在使用的發射

類別及特性而指明者─ 

1 2 3 4 

發射頻率及 最大有效輻射 天線特性 

最大頻差容限 發射類別 功率(瓦特) (見第7(a) 

(見第7(d)條 ) (見第7(c)條 ) (見第7(a)及7(b)條) 及7(b)條) 

(ii)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時刻符合電訊管理局局長訂明的同一技術標準。 

2.	 組成該移動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操作上，使該移動電台的使用不致對任何無線

電通訊造成任何可避免的干擾。 

3.	 該移動電台須只由持牌人或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未獲授

權的人取用組成該移動電台的器具。持牌人須確保操作該移動電台的人時刻遵守本牌照的條

款、條文及限制。 

4. 	 該移動電台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5. (i) 本牌照須持續有效，直至被電訊管理局局長撤銷或由持牌人按下文規定的方式交回。 

(ii) 持牌人須在發出本牌照時，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 ..................的費用，並在本牌照仍

持續生效的其後每年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 ...................的續期費用，首次續期費

用就由19 ........年 .......月 .......開始的年度繳付。 


(iii) 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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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段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

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iv) 牌照的撤銷或交回，不得損害電訊管理局局長就持牌人任何先前的違反、不遵守或不

履行的事項，或持牌人根據本牌照的任何條款、條文或限制而產生的任何法律責任而

針對持牌人的訴訟權或其他補救，尤其是發出費用不會全部或部分退回。 

(v) 本牌照在撤銷或交回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vi) 本牌照不得轉讓。 

(vii) 持牌人須─ 

(a) 	 在下述情況下，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通知─ 

(i) 	 持牌人的地址改變； 

(ii) 	 該電台內擬作改變；或 

(iii) 對安裝該電台的地點擬作改變；及 

(b)	 在作出(a)(i)段述及的通知時，或在(a)(ii)或(iii)段提述的改變完成時，將本牌照及附

表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6.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7. 	 以下定義適用於牌照第1(i)條所指明的技術特性─ 

(a) 有效輻射功率(ERP)是平均射頻功率乘以天線在水平面上的增益。平均射頻功率(REP)是

指在一般無調制的情況下輸送至天線的功率；但在某些系統中，如使用調制引致有效

載波功率增加(如載波及旁頻帶重新分配致使功率有任何改變除外)，則增加量無須計算

在內。 

(b) 平均無線電頻率功率、有效輻射功率及天線特性將由電訊管理局局長酌情決定，以所

用器具的種類特性的量度或計算作評估。 

(c) 用以指定發射類別的符號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符號的涵義。 

(d) “頻率”(Frequency) 及“頻差容限”(frequency tolerance) 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詞的涵

義。 

8.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9.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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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 

感應通訊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

限下─ 

(a) 於 ........................................................................................................... 

(地址)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作無線電電報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固定電

台”)，並如持牌人要求，設置該等作無線電電報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

等移動電台”)；及 

(b) 使用該固定電台及該等移動電台(以下統稱“該等電台”)以發射和接收該固定電台與該

等移動電台之間與持牌人本身作為 ....................的業務有關的訊息。 

條件 

1. (a) 該等電台須只在感應場之內操作。 

(b) 使用該等電台時所採用的頻帶範圍、發射類別及最大輻射場，須為本牌照附表分別指

明者。 

(c) 該等電台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持牌人須確保該等人士時刻遵守本牌照

的條款、條文及限制。 

2. 	 (a) 組成該等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等電台的使用對任何無線

電通訊或對獲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發牌或批准的電台或線路運作，不致造成任何干

擾。 

(b) 發射器具須採用令人滿意的頻率穩定方法。 

(c) 發射器具的頻率須按時採用所需精度的量度設備予以核證，以確保所作的發射是在批

准的頻帶範圍內的。 

3. 	 該等電台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4.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年的發出日期周年日當日或之

前，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

用，則本牌照仍屬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於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

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明的較後日

期生效。 

5. 	 本牌照不得轉讓。 

6. 	 持牌人須─ 

(a) 在下述情況下，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通知─ 

(i) 	 持牌人地址改變；或 

(ii) 	 對安裝該電台的地點擬作改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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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作出(a)(i)段述及的通知時，或在(a)(ii)段提述的改變完成時，將本牌照及附表交還電

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7.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8. 	 以前曾就該等電台或任何該等電台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9. 	 如運作該電台的電力來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不得與感應環路直接連接。 

10.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11.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頻帶 

(千周／秒) 

發射類別 

(見下面A) 

最大輻射場 

A1、A2、 A3、F1、 

F2、F3

距離輻射系統90米的輻射場不得

超逾20毫伏／米。 

就本附表而言。 

A.	 用以指明發射類別的符號具有附於電信公約或根據該公約而生效的《無線電規則》給予該等符

號的涵義。 

B. 	 “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用於香港的任

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1985年第29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

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無線電商牌照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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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附於本牌照的各項條件規

限下─ 

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管有和經營並非發射器具或其任何元件的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器具

或物料(以下稱為“已領牌器具”)。 

條件 

1.	 在符合本條的規定下，持牌人只可在以上所顯示的地址經營無線電商的業務。持牌人如將他的

業務地址改變為一個並非以上所顯示的地址，須將該項改變從速以書面通知電訊管理局局長，

並在作出該通知時，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2. 	 所有已領牌器具除非與直至按照本牌照予以處置，須貯存於 ...................... 

..................................................................，如無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書面許可，不得貯存於其他地

方。 

3.	 除非根據及按照由電訊管理局局長批給的牌照，否則已領牌器具不得為持牌人用作或由持牌人

用作無線電通訊。 

4. 	 本牌照表格須放入玻璃框架內，並時刻在已領牌的處所顯明地展示。 

5. 	 持牌人須─ 

(a) 備存和保存已領牌器具及其對該等器具的所有經營與交易的完整及準確紀錄冊； 

(b) 在電訊管理局局長或獲電訊管理局局長為此授權的人員要求下，向他們交出該等紀錄

冊和展示該等已領牌器具的存貨； 

(c) 每月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送交一份完整及準確的所有交易的清單，清單須不遲於清單所

提述的月份的下一個月的第十天送抵電訊管理局局長。 

上述(c)段提述的清單須包括4個部分，即“Goods Purchased”、“Goods Sold”、“Repairs

Carried Out”及“Stock in Hand”，而首3個部分須包括所有顧客或供應商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6.	 本牌照並無准許持牌人進口、出口、售賣、租用或購買或不論以任何方式取得任何用作或可用

作發射用途的器具或裝置或其零件。 

7.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年的發出日期周年日當日或之

前，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 .............................的續期費用，則本牌照仍屬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

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 

8. 	 本牌照不得轉讓。 

9.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10. 	 以前曾就無線電商業務而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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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 

電訊條例 

(第106章) 

無線電商牌照 

(放寬限制)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以 下稱為“持牌人”)，地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附於本牌照的各項條件

規限下─ 

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管有和經營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器具或物料或其任何元件(以下稱為

“已領牌器具”)。 

條件 

1.	 持牌人只可在以上所顯示的地址經營無線電商的業務，未獲電訊管理局局長同意，不得改變該

地址。在任何時間，持牌人如欲改變以上所顯示的地址，須於擬作出該項改變的日期不少於10

天前，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申請同意。持牌人須於作出該申請時，須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

理局局長，以便建議改變獲批給同意時作出修訂。 

2. 	 所有已領牌器具除非與直至按照本牌照予以處置，須貯存於 ...................... 

.........................................................，如無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書面許可，不得貯存於其他地方。 


3.	 除非根據及按照由電訊管理局局長批給的牌照，否則已領牌器具不得為持牌人用作或由持牌人

用作無線電通訊。 

4. 	 本牌照表格須放入玻璃框架內，並時刻在已領牌的處所顯明地展示。 

5. 	 持牌人須─ 

(a) 備存和保存已領牌器具及其對該等器具的所有經營與交易的完整及準確紀錄冊； 

(b) 在電訊管理局局長或獲電訊管理局局長為此授權的人員要求下，向他們交出該等紀錄

冊和展示該等已領牌器具的存貨。 

(c) 每月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送交一份完整及準確的所有交易的清單，清單須不遲於清單提

述的月份的下一個月的第十天前送抵電訊管理局局長。 

上述(c)段提述的清單須包括4個部分，即“Goods Purchased”、“Goods Sold”、“Repairs

Carried Out”及“Stock in Hand”，而首3個部分須包括所有顧客或供應商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6.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年的發出日期周年日當日或之

前，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 ...........................的續期費用，則本牌照仍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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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

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 

7. 本牌照不得轉讓。 

8.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9. 以前曾就無線電商而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 

電訊條例 

(第106章) 

無線電示範牌照 

(放寬限制) 

發出日期： 呼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條款、條

文及限制規限下─ 

(a) 在電訊管理局局長批准的地點、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或多於一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

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基地電台”)，和設置一個或多於一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

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移動電台”)；及 

(b) 在持牌人作為該等器具製造商或經營商的業務運作中，使用基地電台及移動電台(以下

統稱為“該等電台”)，於基地電台及移動電台之間，或在其中一個移動電台與另一個

移動電台之間，發射和接收口頭測試訊息，作為示範組成該等電台的器具。 

條件 

1. 	 (a) 任何與持牌人或任何其他人士、公司或組織的業務或私人事務有關的訊息，不得透過

該等電台發射或接收。 

(b) 該等電台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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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成該等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等電台的使用對其他任何獲妥為發

牌或批准的無線電通訊，不致造成任何干擾。 

3. 	 組成該等電台的器具時刻均須符合電訊管理局局長所規定的性能規格。 

4.	 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未獲授權的人操作該等電台或取用組成該等電台的器具。持牌人須

確保操作該等電台的人時刻遵守本牌照的條款、條文及限制。 

5.	 由任何該等電台發送的每項訊息，須以宣布被呼喚或呼喚電台的呼號作為開始。呼喚電台的呼

號須在每次發送的期間完結時重覆，但在任何1分鐘的期間內，呼號無須宣布多於一次。該等電

台只可以本牌照首頁所列的批准呼號被呼喚和識別。 

6. 	 該等電台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7.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年的發出日期周年日當日或之

前，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命令所訂明或根據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的

續期費用，則本條牌照仍屬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

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明的較後日

期生效。 

8. 	 本牌照不得轉讓。 

9.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10. 	 以前曾就該等電台或任何該等電台而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或許可證，現予以撤銷。 

11.	 持牌人須將其地址的任何改變，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通知，並在作出該通知時，

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進行任何示範前須事先獲授權)。 

12. 	 如運作任何基地電台的電力來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不得與天線直接連接。 

13.	 任何基地電台天線，如橫跨或可能會墜落或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照明及電車的電

線)或電力器具，則須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線或電力器具的擁有人合理滿意的程度。 

14. 	 任何該等電台與公共電話交換機的連接不會獲准許。 

15.	 除非本牌照有明文規定，本牌照並無批准任何電台所接收到的訊息轉播至其他處所或地方，或

將該等訊息向公眾傳達(例如藉揚聲器)。 

16.	 如透過該等電台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等電台的人，除對電

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容、

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將該訊息作

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17.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18.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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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條例 


(第106章) 


無線電通訊學校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 ， 現 獲 發 牌 照 ，

於 ....................................................................................................... 


(地址) 

純粹為指導學員有關無線電的理論與實務，在本牌照所載的條款、條文及限制規限下，管有、設置

和維持、運作和維持一個用作發送和接收的無線電通訊電台。 

條件 

1.	 發射器具不得與任何天線連接，由該器具所發出的輻射，不得在該器具所安裝的建築物以外感

覺得到，但如電訊管理局局長在附表內另有指明，則屬例外。 

2. 	 已領牌處所及器具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3.	 如電訊管理局局長認為合宜，並以書面將其決定通知持牌人，已領牌處所及器具須在任何時間

關閉。 

4.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年的發出日期周年日當日或之

前，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

用，則本牌照仍屬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

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明的較後日

期生效。 

5. 	 本牌照不得轉讓。 

6.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7. 	 以前曾就該學校而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或許可證，現予以撤銷。 

8. 	 持牌人須─ 

(a) 在下述情況下，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通知─ 

(i) 	 持牌人地址改變； 

(ii) 	 學校地址改變；或 

(iii) 列於附表的發射器具及其特性擬作改變；及 

(b) 在作出(a)段述及的通知時，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9.	 如透過在學校安裝和運作的接收器具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

接收器具的人不得透露該訊息的內容、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 

10.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操作人士，均須遵守和遵

從電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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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當時適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

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電台地點 

可接駁天線的發射器具及可超越安裝該器具的建築物的輻射─ 

器具說明 

呼號 

發射頻率 

最大頻差容限 

最大有效輻射功率 

天線特性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1992年第406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

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香港 

業餘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類別： 

續期日期： 呼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

限下─ 

(a)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業餘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電

台”)； 

(b) 使用該電台，藉發射和接收下列訊息及訊號，與其他業餘電台通訊，作為持牌人自我

訓練的一部分─ 

(i) 	 直接關於持牌人或與他通訊的人的個人事務的訊息； 

(ii) 	 構成發送上述訊息的一部分或與上述訊息有關的訊號(並非密碼或暗號)。 

第 106A 章 - 電訊規例 43 



 

 

 

 

 

 

  

 

 

 

  

 

 

 

 

一般條件 

使用的限制 

1. 	 持牌人只可使用電訊管理局局長(以下稱為“局長”)在附表1批准的發射類別、功率及頻帶。 

2. (a) 持牌人可按局長在附表2所指明，將該電台─ 

(i) 	 永久或臨時設置於一個固定地點； 

(ii) 	 設置在香港境內的車輛上； 

(iii) 設置於在香港註冊或領牌的船隻或船艇上；或 

(iv) 作為便攜式電台設置在香港境內。 

(b) 持牌人不得將該電台設置在航空器或其他飛行器上。 

(c) 持牌人如事先未獲局長同意，不得改變附表2指明的電台地點。 

(d) 附表1所列的詳情如有任何改變，持牌人須在該等改變的72小時內，用局長指明的格

式，以書面通知局長。 

(e) 持牌人須在符合局長在附表1所規定的限制下，設置該電台。 

3.	 (a) 在香港以外的國家或領域的司法管轄權範圍內，不得進行移動式操作，但如獲得該國

家或領域的主管機關准許則屬例外。 

(b) 當船隻或船艇在國際水域時，持牌人只可使用按照電信公約分配予正探訪區域內的業

餘服務的頻帶。 

4.	 持牌人須確保只有獲他授權的人才可操作該電台。持牌人須確保操作該電台的人時刻遵守本牌

照的條款、條文及限制。 

5. 	 本牌照並無批准該電台作以下用途─ 

(a) 商業、廣告或宣傳用途；或 

(b) 發送持牌人及與他通訊的人以外的任何組織或任何人的消息或訊息，或代表該等組織

或人士發送消息或訊息，或為該等組織或人士的利益或為該等組織或人士提供資訊而

發送消息或訊息，但如事前取得局長書面同意，則屬例外。 

6. 	 儘管有一般條件第5(b)條的規定，在符合1979年世界無線電行政大會+第640號決議的限制的規定

下，持牌人可在附表1所指明的頻帶內，使用該電台作國際災難通訊。 

7.	 (a) 除非事先獲得局長書面同意，持牌人不得傳送訊息予已領牌的業餘者作一般接收(最初

呼喚除外)，但持牌人須傳送訊息予─ 

(i) 	 個別已領牌的業餘者；或 

(ii)	 已領牌的業餘者團體，但須與任何該等團體內最少一名已領牌的業餘者首先分開

建立通訊。 

(b) 與香港以外的電台通訊時，持牌人須將訊息用明語傳送，並限於與測試有關的技術性

質訊息及個人性質的論述。 

(c) 持牌人不得發送音樂、公共廣播或演辭的材料。 

8. 	 該電台不得發送使人厭惡的、淫褻的或不雅的訊息。 

9.	 如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電台的人，除對局長妥為授權的人

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容、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

在或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將該訊息作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

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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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發射器具須採用令人滿意的頻率穩定法。 

(b) 須設置量度頻率及功率的設備，而該等設備須能核證發射器具所作的發射是在批准的

頻帶及功率限度內。 

(c) 組成該電台的發射及接收器具須為局長認可的類型。 

11.	 (a)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電台的使用對其他業餘電

台，或任何其他獲妥為發牌或批准的無線電通訊，不致造成不當的干擾。 

(b) 時刻須採取一切預防措施，以避免過度調制，並在顧及所採用的發射類別下，須將輻

射能量保持在盡可能最窄的頻帶內。諧波輻射及其他雜散發射尤須壓制至不會干擾任

何無線電通訊的水平。此外，亦須不時進行測試，以確保符合本段的規定。 

12. 	 天線的安裝及維持須符合良好的工程標準，以免對鄰近的人或財物造成不可接受的危險。 

操作紀錄 

13. 	 該電台的操作紀錄須以局長在附表1規定的格式及方式備存。 

呼號 

14. 	 當該電台操作時，根據本牌照所分配的呼號須按照局長在附表1規定的程序使用。 

檢查及關閉 

15. 	 該電台、本牌照及操作紀錄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16.	 (a) 在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要求下，本牌照或局長所發出的本牌照複本，須於安裝該電台的每

一個固定地點、船隻或船艇供檢查。 

(b) 持牌人須將由局長發出顯示該電台已領牌的標紙或文件─ 

(i) 	 展示在安裝該電台的車輛的擋風玻璃上；或 

(ii) 張貼在便攜式器具上。 

17.	 該電台如對其他獲妥為發牌或批准的無線電通訊正在造成不當的干擾，則在根據局長的權限行

事的人要求下，須予以關閉。 

釋義 

18. 在本牌照內─ 

“訊息”(messages)、“訊號”(signals) 包括電話、可視通訊、數碼通訊及電報； 

“電信公約”(the 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當其時適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

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關於個人事務的訊息”(messages about matters of a personal nature) 不包括關於商業事務的訊息。 

其他 

19.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20.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年的發出日期周年日當日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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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則本牌照

仍屬有效： 

但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該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更改本牌

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21. 	 本牌照不得轉讓。 

22.	 本牌照、局長所發出的本牌照複本或顯示該電台已領牌的任何標紙或文件，須在本牌照屆滿或

撤銷後，交還局長。 

23. 	 以前曾就該電台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24. 	 局長可酌情決定公布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但持牌人特別要求不要公布則除外。 

25. 	 傳送或接收的材料如有任何牌權，本牌照並無批准持牌人作出任何侵犯該版權的作為。 

26. 	 持牌人─ 

(a) 須於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其通訊地址的改變，以書面方式通知局長；及 

(b) 須在(a)段及一般條件第2(c)條所述及的任何改變完成時，將本牌照及附表交還局長修

訂。 

特別條件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1 

發射類別、功率、頻帶及分配情況 

附表2 

器具詳情 

電台地點 備註 

(1992年第406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模型控制牌照 

發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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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

限下─ 

管有、設置、維持和使用一個只用作控制模型車輛、船隻或航空器活動的無線電通訊電台

(以下稱為“該電台”)，方式為從發射器具發射電磁能，並由模型內的接收器具接收該能量

(發射及接收器具共同由“該電台”一詞所包含)。 

條件 

1. 	 本牌照須受下列限制規限─ 

發射： 

頻率： 

功率： 

使用時段： 

受禁區域： 

該電台須只由(a)持牌人親自操作或(b)在持牌人在場及直接監督下，由獲持牌人授權的其他人操

作。 

2.	! (i) 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電台的使用對任何其他獲妥為發

牌或批准的無線電通訊，不致造成任何干擾。 

(ii) 	 發射器具須採用令人滿意的頻率穩定法。 

(iii) 發射器具的頻率須按時用所需精確度的量度設備予以核證，以確保所作的發射是在批准的

頻帶範圍內。 

(iv) 火花式發射器具明確地禁止使用。 

3. 	 該電台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4.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段為期一年的接續期間開始前，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則

本牌照在接續的每一年均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該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

或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 

5. 	 本牌照不得轉讓。 

6.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7.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該電台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現予以撤銷。 

8.	 持牌人的地址如有改變，須從速以書面方式通知電訊管理局局長，並在作出該通知時，將本牌

照送交局長修訂。 

9. 	 如運作該電台的電力來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不得與天線連接。 

10.	 現建議持牌人在每當發射器具受粗率對待後，檢查發射器具的頻率，如發射器具並非由晶體控

制，則於切實可行範圍內，在最接近使用該器具前檢查其頻率。 

11.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12.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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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工業、科學及醫學電子器材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每個高頻率產生器 ............................................... 

續期費用：每個高頻率產生器 ...............................................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條款、條

文及限制規限下─ 

在 ...................................................................................................................管有、維持和使用作產生

高頻率電磁能之用的器具，而該高頻率電磁能只用作工業、科學及醫學工序。 

條件 

1.	! (a) 器具須只在輻射受抑制的情況下使用。在國際分配頻率以外而對通訊服務造成干擾的輻射

須予以壓制，至令電訊管理局局長滿意的程度。 

(b) 器具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附於本牌照的附表須顯示本牌照所涵蓋的器具數目及其操作頻率。 

3. (1) 在本牌照有效期間，持牌人未獲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書面同意，不得─ 

(a) 對本牌照所涵蓋的一個器具或多於一個器具作出任何更改或增添；或 

(b) 改變所維持和使用一個器具或多於一個器具的地方的地址。 

(2) 在任何時間，持牌人如欲作出─ 

(a) 在第(1)(a)款述及的任何更改或增添；或 

(b) 第(1)(b)款述及的地址改變， 

須於他擬作出該項更改、增添或改變的日期不少於10天前，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申請同意

該項更改、增添或改變。持牌人須於作出該申請時，將本牌照及附表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以

便該申請獲批給時修訂。 

4. 持牌人須將其通信地址的任何改變，從速以書面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通知，並在作出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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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5.	 該電台、該器具或多於一個器具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

檢查。 

6.	 本牌照由發牌日期起計持續有效一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段為期一年的接續期間開始前，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用，則

本牌照在接續的每一年均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或在憲報刊登一份致予

“All Electronic Industrial Machine Licensees”的公告，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更改本牌照的條

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明的較後日期生效。 

7. 	 本牌照不得轉讓。 

8.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9.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該器具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或許可證，現予以撤銷。 

10.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11.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器具 安裝日期 操作頻率 

(1966年第43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無線電傳呼系統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費用： 固定發射電台 ......................................個 每年每個$500

費用： 接收電台 ..............................................個 每年每個$ 50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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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獲發牌照，以在附於本牌照的各項條件規限下─ 

設置、管有和維持固定發射電台(如附表內詳述)，以純粹藉選擇性呼喚音頻與接收電台作通

訊。 

條件 

1. 	 組成該系統的固定發射電台不得發射任何啟動接收電台所需的選擇音頻以外的訊息或訊號。 

2.	 組成該系統的器具須時刻符合電訊管理局局長所規定的性能規格，但須受電訊管理局局長不時

准許並有利於持牌人而作的修改所規限。 

3.	 組成該系統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器具的使用對任何其他獲妥為發牌或

認可的電訊，不致造成任何干擾。 

4.	 該等發射電台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而持牌人須確保該等獲授權人士時刻遵守本

牌照的條款、條文及限制。 

5.	 除為測試外，持牌人或任何其他獲持牌人授權的人士均不得操作任何固定發射電台或接收電

台，但已就該固定發射電台或接收電台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

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費用，則屬例外。持牌人須將每個接收電台編號，並時刻備存獲持牌人授

權操作接收電台的每名人士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以及向該等人士發出的接收電台編號。 

6. 	 組成該系統的器具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檢查。 

7.	 只要持牌人在每年的屆滿日當日或之前，就本牌照指明的每個固定發射電台及每個接收電台，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費用，則本牌照持

續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

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發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所指明的較後日

期生效。 

8. 	 本牌照須展示於控制電台的顯眼位置。 

9. 	 本牌照不得轉讓，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10.	 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前曾就組成該系統的所有或任何該等電台而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

或許可證，現予以撤銷。 

11.	 持牌人的地址的任何改變，或組成該系統的任何固定發射電台的任何建議改變，須從速通知電

訊管理局局長，而每當有任何該等改變發生時，本牌照及附表須從速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

訂。如任何固定發射電台遷移至本牌照所指明地點以外的地方，則須為每個固定發射電台的設

置地點，取得電訊管理局局長的事先批准。 

12. 	 如運作固定發射電台的電力來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線不得與天線直接連接。 

13.	 固定發射電台的天線如橫跨或可能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照明或電車的電線)或電力

器具，則須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線或電力器具的擁有人合理滿意的程度。 

14. 	 組成該系統的任何器具不得與公共電話網絡連接。 

15.	 除非獲電訊管理局局長書面授權，任何電台接收到的訊息不獲准許轉播至任何其他處所或地

方。 

16.	 如透過該等接收電台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訊號或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等接收電

台的人，除對電訊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任何該等訊號或訊息的內容、來源或目的地、該等信號或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該等訊號或訊息

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等訊號或訊息的文本或將該等訊號或訊息作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

錄、複製或使用該等訊號或訊息。 

17.	 電訊管理局局長可酌情決定公布持牌人的姓名及地址，以及為持牌人服務所分配的頻率，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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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人特別要求不要公布則除外。 

18.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19.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無線電傳呼系統 

附表 

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 

............................................................................................................................... 

............................................................................................................................... 

............................................................................................................................... 


固定發射電台的地點： 

............................................................................................................................... 

............................................................................................................................... 

............................................................................................................................... 

............................................................................................................................... 


頻率及最 

大頻差 

容限 

發射頻帶 

寬度 

發射類別 

最大有效 

輻射功率 

(瓦特) 

天線特性 

就本附表而言 

A.	 有效輻射功率(ERP)是平均射頻功率乘以天線在水平面上的增益。平均射頻功率(REP)是指在一

般無調制的情況下輸送至天線的功率；但在某些系統中，如使用調制引致有效載波功率增加(如

載波及旁頻帶重新分配致使功率有任何改變除外)，則增加量無須計算在內。 

B.	 平均無線電頻率功率、有效輻射功率及天線特性將由電訊管理局局長酌情決定，以所用器具的

種類的特性量度或計算作評估。 

C. 	 用以指定發射類別的符號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符號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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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頻帶寬度”(Bandwidth)、“頻差容限”(frequency tolerance) 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詞的涵義。 

接收電台的數目 

............................................................................................................ 

(1971年第37號法律公告；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闊頻帶鏈路中繼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1) ............................................................................................................... (以下稱為“持牌人”)，地址

為 ............................................................................................. 

....................................................................................................................................... 

，已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繳付 ...........................................................的發出費用，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

所載的條款、條文及限制規限下─ 


(a) 於本牌照附表所提述的地點，設置一個以 .........................兆赫吉赫的獲分配頻率／多於

一個的獲分配頻率並使用 .........................兆赫的頻帶寬度操作的闊頻帶鏈路／中繼電

台；及 

(b) 使用該闊頻帶鏈路／中繼電台，以向該電台傳送和從該電台接收─ 

(i) 圖文傳真訊號 

(ii) 口頭訊息 

(iii) 無言詞意義但譯成編碼及載有數據的訊號。 

(2) 限制：使用闊頻帶鏈路／中繼電台的上述牌照，須受以下限制規限─ 

(a) 使用該電台時所採用的發射，其頻率／多於一個的頻率及類別與特性必須是本牌照附

表所分別指明者；其採用的功率及天線特性亦必須是在附表內就正在使用的發射類別

與特性所指明者。 

(b) 該電台須只由獲持牌人授權代表持牌人操作的人操作。 

(c) 該電台須只用作持牌人進行他本身作為 .......................................... 

...............................................................................................的業務。 


(3) 不干擾：組成該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電台的使用對任何無線電通訊

服務，不致造成任何可避免的干擾。 

(4) 操作人員及取用器具：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未獲授權的人操作該電台或取用組成該電台

的器具。持牌人須確保操作該電台的人時刻遵守本牌照的條款、條文及限制。 

(5) 檢查：該電台及本牌照須在任何合理時間供根據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權限行事的人檢查。 

(6) 關閉電台：於任何時間，在根據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權限行事的人要求下，該電台須予以關閉。 

(7) 其他電台：電訊管理局局長可酌情決定將本牌照所提述的電台獲分配的頻道，分配予其他闊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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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鏈路／中繼電台。 

(8) 牌照的期限、續期、撤銷及更改：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1年，而其後只要持牌人在每

年的發出日期周年日當日或之前，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 ......................的續期費用，則本牌照仍

屬有效：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

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 

(9) 	 本牌照不得轉讓。 

(10) 其他鏈路：持牌人根據本牌照的條款設置其他鏈路而使用獲分配的頻率時，須經局長批准，並

不得引致額外費用。 

(11) 牌照的適用範圍：本牌照適用於使用由局長分配高於890兆赫頻率的闊頻帶鏈路及中繼系統。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
!
.......................................................................................................................................


電台 

地點 

頻率及最大 

頻差容限 

(D段適用) 

發射頻帶 

寬度 

(D段適用) 

發射類別

(C段 

適用) 

脈沖特性(脈 

沖重覆頻率、 

脈沖持續 

時間、脈沖 

上升時間 

(第2段 

適用) 

在最大輻射 

方向的有效輻 

射功率(瓦特) 

(A及B段 

適用) 

天線特性 

(A及B 

段適用) 

就本附表而言 

A. 	 有效輻射功率(ERP)是將供應天線的功率乘以該天線在某特定方向的相對增益。 

有效輻射功率在顧及所使用的發射類別下，按何者適用而以峰包功率(Pp)、平均功率(Pm)或載波

功率(Po)表示。該等功率具有電信公約給予它們的涵義。 

B.	 有效輻射功率及天線特性將按電訊管理局局長酌情決定，以所用器具種類的特性予以量度或計

算作為評估。為此目的，國際無線電通訊諮詢委員會@(CCIR)的適當建議應用以作為指引。 

C. 	 用以指定發射類別的符號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符號的涵義。 

D. 	 “頻帶寬度”(Bandwidth)、“頻差容限”(frequency tolerance) 具有電信公約給予該等詞的涵義。 

E. 	 脈沖重覆頻率(PRF)是分隔接續脈沖對應點(例如峰值振幅的50%)的最小相隔時間的倒數。 

任何特定脈沖的脈沖持續時間(長度)是瞬時振幅達到峰值振幅的50%的首次與最後一次之間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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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時間。 

脈沖上升時間是在任何特定脈沖由峰值振幅的10%上升至90%的振幅所需的時間。 

(1972年第159號法律公告；1973年第204號法律公告) 

電訊條例 

(第106章) 

廣播轉播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
!
.......................................................................................................................................

(以下稱為“持牌人”)，地址為 ................................................................................ 

.......................................................................................................................................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限下─ 


(a) 於附表所指明的一個或多於一個地點，設置和維持一個或多於一個用作無線電通訊的

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等電台”)； 

(b) 在任何該等電台接收─ 

(i) 	 由附表指明的獲認可廣播電台廣播的聲音節目及廣播訊息(圖文傳真訊息除外)；及 

(ii) 	 由附表指明的香港電視廣播電台廣播的所有電視節目；及 

(c) 以導線將任何該等電台與附表所指明一個或多於一個區域的用戶的處所連接，從而向

該等處所分發按照(b)段接收到的節目及訊息。 

條件 

1. 	 該等電台須在維修及操作上，使該等電台對任何其他無線電通訊電台不致造成不當的干擾。 

2.	 (1) 如透過任何該等電台非故意地接收到持牌人未獲批准接收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任何操作

該電台的人，除對局長授權的公職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院或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披露該訊

息的內容、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或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

或將該訊息作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2) 持牌人須採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防止該訊息被任何用戶接收。 

3. 	 持牌人不得創始任何材料或訊息，以向系統的用戶分發。 

4. 	 持牌人須向局長提交局長規定提供的與該等電台操作有關的資料。 

5.	 如局長以書面作出規定，持牌人須備存該等電台接收到及向用戶分發的節目及訊息的紀錄，顯

示接收節目及訊息所來自的廣播電台的名稱及接收的大約時間。 

6.	 該等電台接收到的節目或其他內容如有版權，本牌照並無批准持牌人作出任何侵犯該版權的作

為。 

7.	 持牌人須就附表所指明的廣播電台廣播的所有聲音及電視節目，向每個用戶提供全面及同時的

轉播。 

8.	 持牌人使用的所有器具須符合局長指明的規定，並在設計、構造、維修及操作上，對其他電訊

設施或在用戶之間不致造成干擾。 

9. 	 該系統須只由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10.	 持牌人須准許獲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任何公職人員，在任何合理時間檢查持牌人使用的器具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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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 

11. 	 本牌照並不授予牌照屆滿時續期或批給新牌照的權利。 

12. 	 持牌人須在系統作出任何擴展或修改前，將擴展或修改一事通知局長。 

13. 	 本牌照不得轉讓，並須在撤銷或屆滿後交還局長。 

14. 	 持牌人的地址如有任何改變，持牌人須立即通知局長。 

15.	 持牌人須確保使用公共供應電源線操作的器具，在設計上使該供應電源線不能施用於天線或有

線分配系統。 

16. 	 天線須適當地接地以防電擊，並須牢固地架設。 

17. 	 局長可公布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以及系統的技術詳情，除非持牌人以合理理由反對。 

18. 	 (1) 未獲局長書面同意，任何組成該系統一部分的導線不得橫過任何街道或未批租政府土地。 

(2) 持牌人須遵從局長在給予第(1)款所指的同意時施加的任何條件或給予的指示。 

19. 	 (1) 如總督認為已發生緊急事故，局長可不時─ 

(a) 向持牌人發出有關從任何該等電台向用戶分發節目及訊息的指示： 

(b) 規定持牌人透過任何該等電台從任何指明的廣播電台接收訊息，並將該等訊息向用戶

分發；及 

(c) 規定持牌人從任何該等電台向用戶分發任何種類或性質的訊息。 

(2) 持牌人須遵從根據第(1)款作出的任何指示。 

(3) 持牌人無權就局長行使本條授予局長的任何權力而獲得任何付款或補償。 

20. 	 持牌人須將他不時向用戶收取的費用，通知局長。 

附表 

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轉播電台地點 

須接收及分發的廣播 


電台 	 頻率或頻道 接收點 

分發區域 

(1973年第215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9號第105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閉路電視牌照 

由 ..........................................................................................(發出日期)起計有效1年。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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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

規限下，設置和維持一個由電視發射器(不論是否有相聯聲頻系統)組成而以導線連接至接收器的閉

路電視系統(以下稱為“該系統”)，該系統在本牌照的附表1有更詳細的描述。 

一般條件 

1. 	 該系統須只由持牌人及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持牌人須─ 

(a)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以下稱為“局長”)提交其通信地址； 

(b) 將該地址的任何改變，立即給予局長書面通知；及 

(c) 在作出(b)段提述的通知時，將本牌照交還局長修訂。 

3. 	 持牌人須─ 

(a) 以不致對其他電訊設施造成干擾的方式，操作該系統；及 

(b) 遵從局長為避免任何該等干擾而作出的指示。 

4.	 持牌人須准許獲局長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在任何合理時間檢查該系統及本牌照，並須立即向

局長提交局長規定與該系統的操作有關的任何資料。 

5.	 (1) 如在該系統的任何部分使用任何工具、器具、材料，或將任何電流連接至或施用於該系統

的任何部分，以致干擾或相當可能干擾其他電訊設施的運作，則持牌人不得在該系統的任何部

分使用該工具、器具或材料，或將任何電流連接至或施用於該系統的任何部分。 

(2) 持牌人在收到局長的書面通知時，須將局長認為正干擾或相當可能干擾其他電訊設施的運

作的該系統的任何部分拆離或移走。 

6. 	 持牌人除為提供本牌照附表2指明的資訊或保安通訊系統或其他系統外，不得操作該系統。 

7. 	 持牌人不得透過該系統發送─ 

(a) 並非下列材料的任何其他宣傳材料─ 

(i) 	 只為持牌人售賣或供應的貨品或服務作宣傳的材料；或 

(ii) 	 由持牌人免費發送的材料； 

(b) 由認可聲音廣播或電視廣播電台廣播的任何聲音節目、廣播訊息或電視節目。 

8. 	 (1) 未獲局長書面同意，任何組成該系統一部分的導線不得橫過任何街道或未批租政府土地。 

(2) 持牌人須遵從局長在給予第(1)款所指的同意時施加的任何條件或給予的指示。 

9. 	 本牌照不得轉讓。 

10.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局長。 

11. 	 本牌照並無批准持牌人作出任何侵犯版權的作為。 

12.	 持牌人須確保使用電力供應電源線操作的任何設備，在設計上使該供應電源線不能施用於該系

統的導線。 

特別條件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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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說明 

發射器的地點 .............................................................................................................. 

接收器的數目及地點 .................................................................................................. 

.......................................................................................................................................

其他規格 ......................................................................................................................


附表2 

系統的用途 

(1973年第215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9號第105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無線電廣播轉播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

限下─ 

(a) 在附表指明的地方設置和維持一個廣播轉播電台； 

(b) 接收由附表指明的每個獲認可廣播電台廣播的*聲音／電視節目；及 

(c) 在附表指明的覆蓋區域內，藉無線電波發送按照(b)段接收到的節目。 

* 刪去不適用者。 

條件 

1. 	 該電台須只由持牌人或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1年。 

3. 	 本牌照並無授予牌照屆滿時續期或批給新牌照的權利。 

4. 	 本牌照不得轉讓，並須在撤銷或屆滿後交還局長。 

5. 	 持牌人的地址如有任何改變，持牌人須立即通知局長。 

6. 	 持牌人須向局長提交局長規定的與該電台操作有關的資料。 

7.	 持牌人須准許獲局長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在任何合理時間檢查持牌人根據本牌照使用的器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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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持牌人須在系統作出任何建議的擴展或修改前，將建議的擴展或修改一事通知局長。 

9.	 該等電台接收到的節目或其他內容如有任何版權，本牌照並無批准持牌人作出任何侵犯該版權

的作為。 

10. 	 持牌人須就附表所指明的每個廣播電台廣播的所有*聲音／電視節目，提供全面及同時的轉播。 

11.	 持牌人使用的一切器具須符合附表指明的技術規定，並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操作上，對任

何其他電訊設施不致造成不當的干擾。 

12.	 (1) 如透過任何該等電台非故意地接收到持牌人未獲批准接收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任何操作

該電台的人，除對局長授權的公職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院或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披露該訊

息的內容、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

將該訊息作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2) 持牌人須採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防止該訊息被接收及再廣播。 

13.	 持牌人不得在轉播服務中插入任何訊息、節目、宣傳材料或宣布，但在緊急情況下，附表指明

的覆蓋區域內有關公眾安全的必要宣布除外。 

14. 	 持牌人須備存紀錄，並須就插入轉播服務中的每項宣布的日期、時間及內容載入該紀錄。 

15. 	 天線須適當地接地以防電擊，並須牢固地架設。 

16.	 (1) 未獲局長書面同意，任何組成該系統一部分的導線不得橫過任何公眾街道或未批租政府土

地。 

(2) 持牌人須遵從局長為在給予第(1)款所指的同意時施加的任何條件或給予的指示。 

17. 	 (1) 如總督認為已發生緊急事故，局長可不時─ 

(a) 向持牌人發出有關從該電台廣播的節目及訊息的指示； 

(b) 規定持牌人透過任何該等電台從任何指明的廣播電台接收訊息，並將該等訊息廣播。 

(2) 持牌人須遵從根據第(1)款作出的任何指示。 

(3) 持牌人無權就局長行使本條授予局長的任何權力獲得任何付款或補償。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 刪去不適用者。 

附表 

1. 廣播轉播電台的地點 

2. 	 認可廣播電台 發射頻率 最大有效輻射功率 

(瓦特) 

3. 覆蓋區域 

4. 	 技術規定 

(1982年第259號法律公告；1987年第365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9號第105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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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非專利電訊服務牌照 

[ ]*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或所訂明的其他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以下所載的各項

條件規限下─ 

(a) 提供本牌照附表1有更詳細描述的公共服務(以下稱為“該服務”)；及 

(b) 管有、設置、使用和維持本牌照附表2所描述為提供該服務所需的無線電通訊器具；及 

(c) 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為了銷售而經營和示範向顧客供應該服務所需的無線電通

訊器具或材料。 

2. 	 本牌照不得解釋為將經營該服務的專有權利批給持牌人。 

3. 	 電訊管理局局長曾就該服務而批給持牌人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均由本牌照代替。 

注意 

1.	 持牌人或其顧客操作已領牌器具的方式，如對其他合法進行的電訊服務或其他在香港以內或以

外合法操作的電訊器具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干擾，即屬犯罪。 

2.	 根據《電訊條例》(第106章)第34(2)條，如持牌人違反本條例(包括本條例下的規例)或違反規限

本牌照的任何條件，則任何牌照可在任何時間由電訊管理局局長取消或撤回，或暫時吊銷不超

逾12個月，期限由電訊管理局局長指明。 

3. 	 本牌照在屆滿或取消後4個星期內仍未交回電訊管理局局長，即屬犯罪。 

4. 	 (由1995年第238號法律公告廢除) 

* 在此處填寫服務說明。 

一般條件 

本牌照在下列各項條件的規限下發出─ 

1.	 在本牌照持續有效期間，持牌人須時刻及不時以令電訊管理局局長滿意的方式操作、維持和提

供該服務。 

2.	 持牌人須時刻履行和遵守各項規定及《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的所有條文(局長以書面明文

免除持牌人遵從者除外)，以及附錄於該憲章及公約或在該憲章及公約下訂立而在香港適用的所

有規例及建議。 

3.	 (1) 儘管《電訊規例》(第106章，附屬法例)第8(1)條另有規定，在電訊管理局局長事先的書面同

意下，持牌人可將本牌照及由本牌照產生的任何准許或任何權利或利益轉讓。 

(2) 任何上述同意須受電訊管理局局長施加的條件所規限。 

(3) 如作出前述在該項同意下的轉讓，持牌人須安排將達成該項轉讓的文書的真實副本，在該

項轉讓的日期起計2個月內發送予電訊管理局局長。 

4. 	 如持牌人管有、使用、設置或維持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器具，則下列附加條件即予適用─ 

(a) 每個固定電台或基地電台只能在附表2指明的地址使用，並且只能採用附表2指明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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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率、類別及特性，以及就正使用的發射的類別及特性而言，只能採用附表2指明的

功率及天線特性； 

(b) 組成每個固定電台或基地電台的器具，須時刻符合電訊管理局局長訂明和在附表2指明

的技術及性能標準； 

(c) 組成每個固定電台、基地電台或移動電台(屬持牌人的顧客所使用的移動電台)的器具，

須為電訊管理局局長批准的類型，並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操作上，使該器具的使

用對任何無線電通訊，不致造成可避免的干擾； 

(d) 每個固定電台或基地電台須只由持牌人或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持牌人不得准

許或容受任何未獲如此授權的人取用組成每個固定電台或基地電台的器具。持牌人須

確保操作每個固定電台或基地電台的人時刻遵守本牌照的各項條件； 

(e) 持牌人─ 

(i) 	 不得─ 

(A) 在任何固定電台或基地電台作出任何改變；或 

(B)	 在未獲電訊管理局局長事先書面批准下，改變安裝每個固定電台或基地電台

的地址； 

(ii) 	 須在第(i)分節提述的改變已完成時，將本牌照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修訂； 

(f) 如運作任何固定電台或基地電台的電力來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不得與天線直接連

接； 

(g) 固定電台或基地電台的天線，如橫跨或可能會墜落或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

照明及電車的電線)或電力器具，則須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線或電力器具的擁有人合

理滿意的程度。 

(h) 持牌人須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確保該服務的顧客對其他無線電通訊使用者不致造成

干擾，並須採取一切必需的措施，以制止可能發生的干擾； 

(i) 	 如電訊管理局局長有此指示，持牌人須停止向其顧客提供服務； 

(j)	 持牌人如被如此規定，須在電訊管理局局長藉向持牌人發出通知所指明的日期，每年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提供一份清單，列明該服務的顧客的姓名或名稱、地址及電訊管理

局局長所要求的其他細節； 

(k) 當任何人不再是持牌人的顧客，持牌人須以電訊管理局局長規定的方式通知該人，表

明該人不再獲豁免作為顧客而使用該器具而無須遵守本條例的發牌規定。 

5.	 持牌人所操作的器具，須只以電訊管理局局長分配予持牌人的無線電頻率操作，而電訊管理局

局長可拒絕分配其他頻率，或如電訊管理局局長認為持牌人並未有效使用該頻率，可藉向持牌

人發出的通知，規定他停止以他以前獲分配的任何頻率操作該器具。 

6.	 電訊管理局局長可藉向持牌人給予不少於12個月的書面通知，規定他在該通知指明的日期，停

止使用他以前獲電訊管理局局長分配的頻率，而使用電訊管理局局長指定的新頻率。 

7.	 持牌人不得訂立任何協議或安排，以在任何方面防止或限制與經營該服務或獲電訊管理局局長

發牌的任何其他電訊服務有關的競爭，不論該協議或安排是否在法律上可強制執行的。 

特別條件 

附表1 

公共電訊服務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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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地址 

發送頻率 

最大頻差容限 

發射類別 

最大有效輻射功率(瓦特) 

天線特性 

性能及技術標準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84年第4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遊樂船隻無線電網絡電台牌照 

發出日期： 遊樂船隻名稱或地點： 

續期日期： 海事處牌照號碼： 

發出費用：     (如獲分配) 

續期費用： 呼號或識別：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以下所載的各項條

件規限下，管有本牌照附表指明的器具，並設置和維持─ 

(a) 一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遊樂船隻無線電網絡電台”)於

上述指名的遊樂船隻或地點； 

(b) 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發射及接收電台(以下稱為“該救生艇電台”)於該與遊樂船隻相連

及通常由該遊樂船隻運載的救生船或其他救生艇； 

(c) 一個作無線電測定之用的雷達電台(以下稱為“該雷達電台”)於該與遊樂船隻或與該遊

樂船隻相連及通常由該遊樂船隻運載的任何救生船或其他救生艇。 

條件 

本牌照在下列各項條件規限下發出─ 

1.	 組成該遊樂船隻無線電網絡電台、該救生艇電台及該雷達電台(以下稱為“該等電台”)的器具 

─ 

(a) 須在設計、構造、維持及使用上，使該等電台對任何無線電通訊不致造成任何可避免

的干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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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維持良好運作狀況，且未獲電訊管理局局長(以下稱為“局長”)書面同意，不得作出

修改或更改。 

2.	 使用該等電台時所採用的發射，須屬本牌照附表所指明的發射類別，頻率為本牌照附表就各別

發射類別所指明的頻率，而功率則不得超逾本牌照附表就當時正在使用的發射類別及頻率所指

明的功率。 

3. 	 該等電台須只由持有局長根據《電訊規例》(第106章，附屬法例)第4條批給的證書的人操作，但

此規定─ 

(a) 不適用於僅以30兆赫以上的頻率(非獲分配為國際用途的頻率)操作的電台；及 

(b) 不得阻止在遇險時為引起注意、告知出事位置和取得援助而由任何人使用或操作該等

電台。 

4.	 附表所提述該遊樂船隻無線電網絡電台的呼號須在有需要識別該遊樂船隻無線電網絡電台時使

用。該個後面有兩位數(0或1以外)的呼號須用作識別任何該等救生艇電台。就每個救生艇電台

須使用不同組合的數字。 

5.	 持牌人須准許任何代表局長或海事處處長執行職務而行事的人，在任何合理時間進入該等電

台，以檢查和測試組成該等電台的器具。 

6. 	 持牌人─ 

(a) 未獲局長事先批准，不得在該等電台作出任何改變；及 

(b) 在本牌照及附表所列出的詳情有任何改變時，須在4個星期內給予局長書面通知，並將

本牌照交還局長修訂。 

7. 	 本牌照不得轉讓。 

8.	 持牌人須時刻履行和遵守各項規定及《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的所有條文(除非局長以書面

明文免除持牌人遵從)，以及附錄於該公約或在該公約下訂立而在香港適用的所有規例及建議。 

9. 	 本牌照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有效1年。 

10.	 持牌人須向局長呈交局長指示根據《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就該等電台與其他電台之間交

換訊息而到期或須繳付的所有費用的帳目；持牌人亦須按局長指示的時間及方式，向局長繳付

持牌人就該等訊息而到期的款額。 

11.	 由該遊樂船隻無線電網絡電台傳送的每項訊息，須以宣布被呼喚及呼喚電台的呼號作為開始，

呼喚電台的呼號須在每次發送的期間完結時重覆，但在任何不超逾1分鐘的期間，呼號無須宣布

多於一次。該遊樂船隻無線電網絡電台只可以其認可呼號被呼喚和識別。 

12.	 如該等電台接收到並非擬發送予持牌人或擬作公眾一般用途的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等電

台的人士不得記錄、披露或傳達該項訊息，除非─ 

(a) 他已獲得發訊者的同意； 

(b) 該項訊息顯示發訊者可能涉及任何刑事活動；或 

(c) 該項傳達或披露是向局長所授權的人員或具有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作出。 

13. 	 該等電台不得發送任何極為令人厭惡的、屬不雅或淫褻性質的訊息。 

14. 	 任何該等電台不得並非通過香港海岸電台而與公共轉換電話系統連接。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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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遊樂船隻名稱或地點： 

2. 	 器具： 

設備 類型 呼號 功率 發射類別 頻率 設備編號 

(A) 遊樂船隻無線電網絡發

射器／接收器 

(B) 救生艇發射器／接收器

(C) 雷達 

(D) 其他設備 

(1985年第269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無線電測定以及指令、狀態及數據傳送牌照 

發出日期： 

續期日期： 

發出費用： 

續期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

規限下─ 

(a) 管有、設置和維持一個無線電器具，以測定物體的位置、速度及／或其他特性，或藉

無線電波的傳播特性而取得與此等參數有關的資訊；及 

(b) 使用該器具作為─ 

(i) 	 發送並非透過聲音提供的任何性質的資訊； 

(ii) 	 從任何妥為認可的無線電台接收並非透過聲音提供的任何性質的資訊。 

條件 

1. 	 該系統須只由位於附表指明的地點的電台組成。 

2. 	 該等電台的所有特性須符合附表指明的參數及標準。 

3.	 組成該等電台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使用上，使該等電台的使用對任何無線電通訊不

致造成任何可避免的干擾。 

4.	 持牌人須准許任何代表局長執行職務的人，在任何合理時間進入該等電台，以檢查和測試組成

該等電台的器具。 

5. 	 持牌人─ 

(a) 未獲局長事先批准，不得在該等電台作出任何改變； 

(b) 在本牌照及附表所列出的詳情有任何改變時，須在4個星期內以書面通知局長。 

6.	 只要持牌人在每年的牌照屆滿日當日或之前，向電訊管理局局長預先繳付在當其時有效的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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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明或根據該等規例所訂明的續期費，則本牌照持續有效： 

但電訊管理局局長可在發出日期後，藉向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在任何時間撤銷本牌照或

更改本牌照的條款、條文或限制。根據本條款作出的通知可即時生效或於該通知指明的較後日

期生效。 

7. 	 本牌照不得轉讓。 

8.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電訊管理局局長。 

9.	 如透過該電台接收到未經本牌照批准接收的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等電台的人，除對電訊

管理局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任何該等訊息的內

容、來源或目的地、該等訊息的存在或曾接收到該等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等訊息的文本

或將該等訊息作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等訊息。 

10.	 持牌人及操作根據本牌照持牌人獲批准設置和使用的任何電台的所有人士，均須遵守和遵從電

信公約的有關條文。 

11. 	 在本牌照內，“電信公約”(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指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香港參加或適

用於香港的任何《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憲章及公約的《無線電規則》#。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 

地點 

發射頻率 

最大頻差容限 

發射類別 

最大有效輻射功率 

天線特性 

在指明距離的場強 

其他性能及技術標準 

(1989年第193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酒店電視(發送)牌照 

由(發出日期) .............................................................................................起計有效一年 

費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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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下，設置和維持一個用作酒店電視服務的閉路電視系統(以下稱為“該系統”)，該系統由一個或

多於一個電視發射器及／或一個或多於一個無線電接收器(不論是否有相聯聲頻系統)組成，並以導

線及／或*無線電及／或*任何其他電磁方式連接至接收器；該系統在本牌照附表有更詳細的描述。 

* 刪去不適用者。 

一般條件 

1. 	 該系統須只由持牌人及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持牌人須─ 

(a)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以下稱為“局長”)提交其通信地址； 

(b) 將該地址的任何改變，立即給予局長書面通知；及 

(c) 在作出(b)段提述的通知時，將本牌照交還局長修訂。 

3. 	 (1) 持牌人須─ 

(a) 以不致對其他電訊設施造成干擾的方式，操作該系統； 

(b) 遵從局長為避免任何該等干擾而作出的指示；及 

(c) 在收到局長的書面通知時，將局長認為正干擾或相當可能會干擾其他電訊設施的運作

的該系統的任何部分拆離或移走。 

(2) 如在該系統的任何部分使用任何工具、器具、材料，或將該系統的任何部分連接或施用電

流會干擾或相當可能會干擾其他電訊設施的運作，則持牌人不得在該系統的任何部分使用

該工具、器具或材料，或將該系統的任何部分連接或施用該電流。 

4.	 持牌人須准許獲局長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在任何合理時間檢查該系統、有關紀錄及本牌照，並

須立即向局長提交局長規定的與該系統的操作有關的任何資料。 

5. 	 持牌人除為提供本牌照附表2指明的系統外，不得操作該系統。 

6.	 持牌人須確保該系統所發送的一切廣告材料，符合根據《電視條例》(第52章)發出的與廣告標

準有關的業務守則所定下的標準。 

7. 	 在放映故事影片時不得發送廣告材料。 

8. 	 發送廣告的數量並無限制。 

9. 	 如廣告標準的業務守則的內容與此等一般條件有抵觸，須以一般條件為準。 

10.	 持牌人須就該系統擬發送的節目及任何廣告材料，向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處長”)呈

交詳細資料，該等資料須包含處長所規定的詳情，並須按處長規定的時間呈交。 

11.	 如處長要求，持牌人須向處長提供該系統擬發送的任何節目或廣告材料的錄影帶。但以微波或

其他無線電波發送予持牌人的新聞、時事及體育節目除外。 

12.	 持牌人須保留該系統發送的一切材料的錄影帶紀錄，為期30天，並須在處長要求時，呈交處長

檢驗。 

13. 	 持牌人須確保任何有不適合兒童觀看的內容的節目，在節目播出前均發出以下形式的公告─ 

“WARNING: THIS PROGRAMM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BE UNSUITABLE 

FOR CHILDREN 

警告：本節目部分內容可能不適合兒童觀看”。 


14. 	 任何組成該系統一部分的導線不得橫過任何街道或未批租政府土地。 

15. 	 本牌照不得轉讓。 

16. 	 本牌照在屆滿或撤銷後，須交還局長。 

17. 	 本牌照並無批准持牌人作出任何侵犯版權的作為。 

18.	 持牌人須確保使用電力供應電源線操作的任何設備，在設計上使該供應電源線不能施用於該系

統的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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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局長以該系統所在的處所有獲政府發牌的任何有線電視網絡的電纜經過為理由，指示持牌人

終止以微波頻率接收後，持牌人不可繼續以任何微波頻率接收訊號為期超過3個月。 

特別條件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附表1 

系統描述 

發射器或多於一個發射器的地點 .............................................................................. 

接收器的地點 .............................................................................................................. 

其他規格 ...................................................................................................................... 


附表2 

系統用途 

(1989年第301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9號第105條；2000年第48號第44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 

發出日期： 

有效期： 

延續日期(如適用)： 

延續期(如適用)：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給牌照，以在本牌照所列的各項條

件規限下─ 

(a) 提供附表1所描述的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該服務”)； 

(b) 設置、維持、管有和使用附表2所描述的無線電通訊器具以提供該服務；及 

(c) 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為了銷售而經營和示範向顧客供應該服務所需的作無線電

通訊之用的器具或材料。 

一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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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牌照不得解釋為將提供該服務的專有權利批給持牌人。 

2. 	 局長曾就該服務而批給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均由本牌照代替。 

3. 	 在本牌照持續有效期間，持牌人須時刻及不時以使局長滿意的方式操作、維持和提供該服務。 

4.	 持牌人須時刻履行和遵守《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的各項規定，以及附錄於該公約或在該

公約下訂立而在香港適用的規例及建議，但如局長以書面明文豁免持牌人遵從則除外。 

5.	 (1) 儘管《電訊規例》第8(1)條另有規定，在局長事先的書面同意下，持牌人可將本牌照及本牌

照下的任何准許、權利或利益轉讓。 

(2) 局長的同意須符合局長認為合適的條件。 

(3) 持牌人如轉讓本牌照或其他權利，則須於該項轉讓日期起計2個月內，給予局長轉讓文件的

真實副本。 

6.	 (1) 每個基地電台只能在附表2指明的地點使用，並且只能採用附表2指明的發射頻率、類別及

特性，以及就正使用的發射的類別及特性而言，只能採用附表2指明的功率及天線特性。 

(2) 組成每個基地電台的器具，須時刻符合局長訂明和在附表2指明的技術及性能標準。 

(3) 組成每個基地電台或移動電台(屬持牌人的顧客所使用的移動電台)的器具，須為局長批准的

類型，並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操作上，使該器具的使用對任何無線電通訊，不致造成任何

可避免的干擾。 

(4) 每個基地電台須只由持牌人或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持牌人不得准許或容受任何未

獲如此授權的人取用組成每個基地電台的器具。持牌人須確保操作每個基地電台的人時刻遵守

本牌照的各項條件。 

(5) 持牌人─ 

(a) 不得在未獲局長事先書面批准下─ 

(i) 	 在任何基地電台作出任何改變；或 

(ii) 	 改變安裝每個基地電台的地址；及 

(b) 須在(a)段提述的改變已完成時，將本牌照交還局長修訂。 

(6) 如運作任何基地電台的電力來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不得與天線直接連接。 

(7) 基地電台的天線，如橫跨或可能會墜落或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照明及電車的電

線)或電力器具，則須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力器具的擁有人合理滿意的程度。 

(8) 持牌人須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確保該服務的顧客對其他無線電通訊的使用者不致造成干

擾，並須採取一切必需的措施，以制止可能發生的干擾。 

(9) 如局長有此指示，持牌人須停止向某一顧客提供服務。 

(10) 持牌人如被如此規定，須在局長藉向持牌人發出通知所指明的日期，每年向該局長提供一

份清單，列明該服務的顧客的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局長所要求的其他細節。 

7.	 持牌人所操作的器具，須只以局長分配予持牌人的無線電頻率操作，而局長可拒絕分配其他的

頻率，或如局長認為持牌人並未有效使用該頻率，可藉向持牌人作出的通知，規定他停止以他

以前獲分配的任何頻率操作該器具。 

8.	 局長可藉向持牌人給予不少於12個月的書面通知，規定他在該通知指明的日期，停止使用他以

前獲局長分配的頻率，而使用局長指定的新頻率。 

9.	 持牌人不得訂立任何協議或安排，以在任何方面防止或限制與經營該服務或獲局長發牌的任何

其他電訊服務有關的競爭，不論該協議或安排是否在法律上可強制執行的。 

特別條件 

(在批給或延續本牌照時，可載入特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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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的說明 

附表2 

地點 

發射頻率 

最大頻差容限 

發射類別 

最大有效輻射功率 

天線特性 

其他性能及技術標準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90年第430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衞星電視共用天線牌照 

發出日期：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

規限下─ 

(a) 設置和維持由位於附表所指明的一個或多於一個地點的一個或多於一個無線電通訊接

收電台所組成的一個或多於一個衞星電視共用天線系統(以下稱為“該系統”)，該系統

藉導線連接至附表所指明的一個或多於一個區域內該系統的使用者的處所的輸出點； 

(b) 接收從衞星發送擬供公眾接收的電視節目、圖文電視服務或其他副載波資訊及聲音節

目； 

(baa) 自2000年1月1日起，接收從衞星發送的擬供該系統的使用者接收的電訊訊息； 

(ba) 依據持牌人與某收費電視廣播持牌人的協議，將該系統與該收費電視廣播持牌人的收

費電視網絡連接— 

(i) 以接收該收費電視廣播持牌人發送的— 

(A) 電視節目及附屬電訊服務；及 

(B) 功能數據訊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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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以將功能數據訊號從(a)段提述的該系統的輸出點轉送至該收費電視網絡； 

(bb) 依據持牌人與某節目服務持牌人的協議，將該系統與該節目服務持牌人所提供的節目

服務連接— 

(i) 	 以接收該節目服務持牌人所提供的— 

(A) 電視節目及附屬電訊服務；及 

(B) 功能數據訊號；及 

(ii) 以將功能數據訊號從(a)段提述的該系統的輸出點轉送至該節目服務； 

(bc) 依據持牌人與某衞星電視上行及下行持牌人的協議，將該系統與該衞星電視上行及下

行持牌人所提供的收費衞星電視服務連接— 

(i) 	 以接收該衞星電視上行及下行持牌人發送的— 

(A) 電視節目及附屬電訊服務；及 

(B) 功能數據訊號；及 

(ii)	 以將功能數據訊號從(a)段提述的該系統的輸出點經由某電訊系統或某電訊服務轉

送至該收費衞星電視服務； 

(bd) 依據持牌人與某電訊系統或電訊服務的持牌人(或獲豁免人士)的協議，將該系統與該電

訊系統或電訊服務連接— 

(i) 	 以接收該電訊系統或電訊服務的持牌人(或獲豁免人士)發送的電訊訊息；及 

(ii) 	 以將電訊訊息從(a)段提述的該系統的輸出點轉送至該電訊系統或電訊服務； 

(be) 依據持牌人與某公共天線系統擁有人的協議，將該系統與該公共天線系統連接以接收

商營電視節目；及 

(c) 將按照(b)、(ba)、(baa)、(bb)、(bc)、(bd)及(be)段接收的節目、服務及訊號分發至(a)段提

述的該系統的輸出點。 

在本牌照內─ 

“公共天線系統”(communal aerial broadcast distribution system) 指分發商營電視廣播持牌人發送的訊號

的同軸電纜系統； 

“功能數據訊號”(functional data signals) 指接收、中斷或停止電視節目及附屬電訊服務，或其他就提

供該等節目及服務的連帶功能所需的數據訊號； 

“收費電視節目”(subscription television programmes) 須按照《電視條例》(第52章)的收費電視廣播的

涵義予以解釋； 

“收費電視廣播持牌人”(subscription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licensee)、“收費電視網絡”(subscription

television network) 的涵義與《電視條例》(第52章)第2條中該等詞的涵義相同； 

“收費電視廣播牌照”(subscription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licence) 的涵義與《電視條例》(第52章)第2條

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收費衞星電視服務”(subscription satellite television services) 指根據衞星電視上行及下行牌照明文准

許在香港提供的收費服務； 

“收費衞星電視節目”(subscription satellite television programmes) 須按照收費衞星電視服務的涵義予以

解釋； 

“附屬電訊服務”(ancillary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指按照收費電視廣播牌照、節目服務牌照或衞

星電視上行及下行牌照(視屬何情況而定)而發送的─ (1999年第180號法律公告 ；2004年第29號

法律公告) 

(a) 圖文電視或其他副載波資訊；及 

(b) 聲音節目； 

“《條例》”(Ordinance) 指《電訊條例》(第106章)； 

“通訊”(communication)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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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與人、物與物或人與物之間的通訊；及 

(b) 通過下述形式進行的通訊：語言、音樂或其他聲音、文字、影像(不論是否活動的)或任

何其他形式的訊號或由不同形式的訊號組成的訊號； 

“商營電視節目”(commercial television programmes) 須按照《電視條例》(第52章)的商營電視廣播的

涵義予以解釋； 

“商營電視廣播持牌人”(commercial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licensee) 的涵義與《電視條例》(第52章)第

2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電訊系統”(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指根據《條例》獲發牌照的電訊系統、在行使《條例》第7

及34條所授予的權力時明訂為獲發牌照的電訊系統、根據《條例》獲豁免領牌的電訊系統或根

據《條例》當作獲發牌照的電訊系統； 

“電訊服務”(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指根據《條例》獲發牌照的電訊服務、在行使《條例》第7

及34條所授予的權力時明訂為獲發牌照的電訊服務、根據《條例》獲豁免領牌的電訊服務或根

據《條例》當作獲發牌照的電訊服務； 

“電訊訊息”(telecommunications messages) 指任何藉電訊傳送或接收的通訊，但不包括藉衞星廣播服

務或地面廣播服務發送的— 

(a) 電視節目、圖文電視或其他副載波資訊、或聲音節目；或 

(b) 為提供上述電視節目、圖文電視或其他副載波資訊、或聲音節目而附帶發送的數據訊

號； 

“電視節目”(television programme) 的涵義與《電視條例》(第52章)第2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節目服務”(programme service) 指《電視條例》(第52章)所指的節目服務； 

“節目服務牌照”(programme service licence) 及“節目服務持牌人”(programme service licensee) 的涵義

與《電視條例》(第52章)第2條中該等詞語的涵義相同； 

“節目服務節目”(programme service programmes) 須按照《電視條例》(第52章)的節目服務的涵義予

以解釋； 

“衞星電視上行及下行持牌人”(Satellite Television Uplink and Downlink Licensee) 指衞星電視上行及下

行牌照的持有人； 

“衞星電視上行及下行牌照”(Satellite Television Uplink and Downlink Licence) 指根據《條例》第7及34

條批給並以“衞星電視上行及下行牌照”為名稱的牌照； 

“獲豁免人士”(exempted person) 就某電訊系統或電訊服務而言，指根據《條例》獲豁免領牌的人。 

一般條件 

1. 該系統須只由持牌人及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 

2. 持牌人須─ 

(a) 向電訊管理局局長(以下稱為“局長”)提交其通信地址； 

(b) 將該地址的任何改變，立即給予局長書面通知；及 

(c) 在作出(b)段提述的通知時，將本牌照交還局長修訂。 

3. (1) 持牌人須─ 

(a) 以不對其他電訊設施造成干擾的方式，操作該系統； 

(b) 遵從局長為避免任何該等干擾而作出的指示；及 

(c) 在收到局長的書面通知時，將局長認為正干擾或相當可能干擾其他電訊設施的運作的

該系統的任何部分拆離或移走。 

(2) 如在該系統的任何部分使用任何工具、器具、材料，或將任何電流連接至或施用於該系統

的任何部分，以致干擾或相當可能會干擾其他電訊設施的運作，則持牌人不得在該系統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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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使用該工具、器具或材料，或將任何電流連接至或施用於該系統的任何部分。 

4.	 (1) 凡局長有指示，持牌人須使該系統能在所有合理時間供局長及局長為此目的而以書面授權

的人檢查及測試。 

(2) 持牌人須准許局長或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人，在任何合理時間為執行局長在本牌照及《條

例》下的職能進入持牌人的處所，以查閱與持牌人業務有關的紀錄、文件及帳目，持牌人並須

應局長要求向局長提供該等紀錄、文件及帳目的副本。 

(3) 局長可將根據本條件取得的任何資料按其認為管理本牌照及《條例》所需而予以使用。 

5.	 (1) 如透過該系統非故意地接收到一般條件第11條持牌人未獲批准分發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

任何操作該系統的人，除對局長授權的公職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院或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

披露該訊息的內容、來源或目的地、該訊息的存在或曾接收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

息的文本或將該訊息作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抄錄、複製或使用該訊息。 

(2) 持牌人須採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防止該訊息被任何人接收。 

6. 	 持牌人不得創始任何材料或訊息，以向該系統的使用者分發。 

7.	 該系統所接收到的節目或其他通訊如有任何版權，本牌照並無批准持牌人作出任何侵犯該版權

的作為。 

8. 	 本牌照不得轉讓，並須在撤銷或屆滿後交還局長。 

9. 	 (1) 未獲局長書面批准，不得敷設或維持任何橫過街道或未批租政府土地的導線。 

(2) 持牌人須遵從局長為第(1)款所作出的批准而施加的任何條件或給予的指示。 

10.	 (1) 持牌人不得對藉該系統分發的節目或其他通訊的接收權而直接或間接收費，亦不得直接或

間接從收費中獲益。 

(1A)除收費電視節目、節目服務節目、收費衞星電視節目、該等節目的附屬電訊服務及電訊訊

息外，持牌人不得協助收取就藉該系統接收到的節目或其他通訊的接收權利而收取的費用。 

(2) 除非局長以書面准許，持牌人須以第(3)款指明的方式發表公告，指明或指明將採用的方

法，以釐定他提供其服務的收費及其他條款與條件。 

(3) 第(2)款提述的公告須以下述方式發表─ 

(a) 在收費生效前不遲於7天，向局長送交一份文本； 

(b) 在收費生效前7天，向該系統的每位使用者送交一份文本； 

(c) 在連接該系統時向該系統的每位新使用者送交一份文本；及 

(d) 向要求取得該文本的任何其他人送交一份文本。 

(4) 持牌人不得徵收超逾第(2)款提述的公告內指明的收費，亦不得徵收額外於第(2)款提述的公

告內指明的收費。 

(5) 持牌人須確保在下列任何一份協議訂立後的14天內，將該協議的副本送交局長存檔— 

(a) 持牌人與收費電視廣播持牌人就該系統與收費電視網絡連接而訂立的協議； 

(b) 持牌人與節目服務持牌人就該系統與節目服務連接而訂立的協議； 

(c) 持牌人與衞星電視上行及下行持牌人就該系統與收費衞星電視服務連接而訂立的協

議； 

(d) 持牌人與電訊系統或電訊服務的持牌人(或獲豁免人士)就該系統與電訊系統或電訊服務

連接而訂立的協議；或 

(e) 持牌人與公共天線系統擁有人就該系統與公共天線系統連接而訂立的協議。 

(6) 局長可就個別協議或某種類的協議免除第(5)款規定的責任。 

11.	 (1)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持牌人只可分發擬供公眾接收的訊號。就本條件而言，如屬以下情

況，某訊號即為擬供公眾接收的訊號─ 

(a) 該訊號傳送的節目(或其他通訊)並無譯成密碼，或當該訊號傳送的節目(或其他通訊)譯

成密碼，訊號的創始者已公開聲明和通知局長，而局長信納(i)該節目(或其他通訊)擬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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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接收，及(ii)他將不會就該節目(或其他通訊)在香港的收視權或收聽權收取任何費

用；及 

(b) 持牌人及該系統的使用者無須向訊號創始者或其授權代理人繳費。 

(2) 就第(1)(a)款而言，如訊號創始者於以下報章刊登公開聲明─ 

(a) 1份流通於香港的中文報章；及 

(b) 1份流通於香港的英文報章， 

即視為其公開聲明。 

(3) 持牌人可分發傳送收費電視節目、節目服務節目、收費衞星電視節目、該等節目的附屬電

訊服務及電訊訊息的訊號。 

12.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持牌人不得分發以密碼形式訊號傳送的節目或其他通訊至輸出點。 

(2) 就第(1)款而言，“節目或其他通訊”(programmes or other communication) 不包括收費電視節

目、節目服務節目、收費衞星電視節目、該等節目的附屬電訊服務及電訊訊息。 

12A. 未得局長書面同意，持牌人不得將從衞星接收的任何電訊訊息發送至該系統的使用者的處所以

外的任何地點。 

13.	 該系統採用的發送計劃須獲局長認可，持牌人須按照該認可計劃分發本牌照准許的節目、服

務、電訊訊息及訊號，局長可不時修改該認可計劃。除非局長有其他指示，共用天線分布系統

的性能規格 (HKTA 1104) 須予遵守。 

14. 	 (1) 持牌人須向局長呈交書面確認，以確認─ 

(a) 該系統所使用的任何天線及支撑架構能對支撑結構作出支持和向該結構傳達香港風力

效應工作守則所指明的風負載，而支撑建築物的穩固性不受該系統所使使用的天線及

支撑架構影響； 

(b) 該系統所使用的任何天線及支撑架構不是在任何街道的任何部分之內、之上空或之上

豎設，不論該土地是否根據租契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而其任何部分不是固定或懸垂

於建築物的側牆；及 

(c) 該系統所使用的任何天線及支撑架構豎設所在的水平並不違反《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

例》(第301章)的高度限制的條文。 

(2) 持牌人須確保第(1)款提述的事項的狀況於牌照有效期內一直予以維持。 

(3) 第(1)款提述的確認須由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3條註冊的結構工程師作出。 

15. 持牌人須時刻履行和遵守《國際電信聯盟法規及公約》的各項規定，以及附錄於該法規及公約

或在該法規及公約下訂立而適用於香港的規例及建議，但在局長以書面明文豁免持牌人遵守的

範圍內則除外。 

16. 局長可以其認為合適的任何方式，酌情讓公眾得知本牌照的條款及條件，包括本牌照的任何特

定條件、發送計劃及附表。 

特別條件 

附表 

無線電通訊接收電台的地點 

分發區域 

每個分發區域內的輸出點數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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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註︰本表格中對《電視條例》(第52章) 所訂的服務、牌照或持牌人的任何提述，經必要的變通後，

須解釋為對《廣播條例》(第562章)所訂的服務、牌照或持牌人的提述，而本牌照的條文須據此

適用。 

(1991年第182號法律公告；1993年第362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9號第105條；1999年第180號法律

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條；2000年第48號第44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牌照 

發出日期： 

....................................................................................................................(以 下稱為“持牌人”)，地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列的下述各項

條件規限下─ 

(a) 提供公共固定電訊網絡服務(“該服務”)，其範圍在附表1描述； 

(b) 設置和維持附表2描述的電訊網絡(“該網絡”)，以提供該服務； 

(c) 管有和使用附表3描述的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以提供該服務；並且 

(d) 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為了銷售而經營、入口及示範向顧客供應該服務所需的作

無線電通訊之用的器具或材料。 

一般條件 

1. 	 本牌照不得解釋為將提供該服務的專有權利批給持牌人。 

2. 	 局長曾就該服務的提供而批給不論如何描述的牌照或領牌豁免，均由本牌照代替。 

3.	 本牌照的批給，並無授權持牌人進行任何事情以侵犯根據任何條例獲批給提供電訊線路或服務

的專有權利。本牌照尤其並無賦予持牌人在1995年6月30日前提供公眾電話通訊服務的權利。 

轉讓 

4.	 (1) 持牌人只可在獲局長事先的書面同意，並在局長認為適合的合理條件規限下轉讓本牌照，

或轉讓在本牌照下的任何准許、權利或利益。局長在給予同意時，須考慮他認為合適的事

宜，包括但不限於該項轉讓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以及受讓人在財政及技術上的能力和可行

性。 

(2) 如持牌人在以固定電訊網絡提供公共基本電話通訊服務的市場中，佔有一般條件第16(2)條

所指的優勢，在未獲局長事先的書面同意(該項同意可為施行一般條件第10(1)條而不給

予)，不得出讓、轉讓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超過持牌人在組成該網絡的資產中的15%，但該等

資產的轉讓或處置是持牌人在維持、更換或改良該網絡的通常過程中作出的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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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 

5. 	 如持牌人為提供該服務，或為裝置、操作或維持該網絡而以合約形式僱用任何人(“承辦

商”)，持牌人須繼續對遵從本牌照的各項條件及對任何承辦商須履行該等條件之事，負有責

任。 

國際公約 

6.	! (1) 持牌人須時刻履行和遵守《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的規定及附錄於該公約的規則及建

議；在不局限上文的一般性的原則下，持牌人亦須履行和遵守根據該公約成立的無線電通

訊部門及標準部門作出並述明適用於香港的建議，以及其他國際公約、協議、議定書、諒

解或同類文件，其範圍是本段所描述的文書對香港施加義務而局長向持牌人作出通知者，

但如局長以書面豁免持牌人該項遵從則除外。 

(2)	 如政府曾被諮詢或參與有關國際公約、協議、議定書或諒解或同類文件或它們的修訂的擬

備或商議，而它們是電訊的標的事項，或與其他標的事項有關(但政府預期會對根據本牌照

而提供的服務可能有重大影響)，則政府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給予持牌人合理的機會，

作出述明對此事的意見的陳詞。 

一般地遵從 

7.	 持牌人須遵從本條例、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牌照條件或局長根據本條例可能發出的其他文

書。 

對干擾及妨礙的管制 

8.	 (1) 持牌人須採取合理措施以裝置、維持和操作該服務及該網絡，以免對任何合法的電訊服務

造成任何有害的無線電干擾或具體妨礙，或對任何合法電訊或公用設施服務提供者在設施

的裝置、維持、操作、調校、修理、更改、移走或更換上造成任何具體防礙。 

(2)	 持牌人須採取合理措施，以確保該服務的顧客不會透過使用該服務而對合法電訊服務或公

用設施服務造成有害的無線電干擾。 

(3)	 局長可發出他認為合適的合理指示，以避免第(1)款提述的有害無線電干擾或具體妨礙。持

牌人須遵從該等指示。 

裝置的檢查和測試 

9.	! (1) 持牌人在接獲局長的合理事先書面通知時，須容許局長或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任何人，為局

長本身的目的而進入和檢查持牌人在香港的辦公室、地方及處所，而持牌人是在其內裝置

該網絡或與該網絡相關的任何設備或提供該服務的，以核實持牌人遵從發牌條件。 

(2)	 持牌人須以局長列出的合理技術標準，提供和維持設施，使局長得以檢查、測試、閱讀或

量度(視屬何情況而定)用作或將用作提供該服務的電訊裝置、設備(包括但不限於測試工具)

或處所，持牌人在局長的書面要求及局長給予合理的事先書面通知下，可自行選擇派出一

位代表於檢查、測試、閱讀或量度時在場。 

(3)	 局長在作出合理的事先書面通知時，可指示持牌人顯示該服務符合本條例及規例或局長根

據本條例發出的其他文書所施加的技術規定，而持牌人須遵從該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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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施行第(2)或(3)款的目的，持牌人須提供足夠的測試工具及操作職員。 

服務的提供 

10. (1)	 在附表1及與提供該服務有關的本牌照任何特別條件的規限下，持牌人須在本牌照的有效期

內，時刻以局長滿意的方式，操作、維持和提供良好、有效率及連續性的服務。在持牌人

提出書面申請時，局長可豁免該服務的某部分或某些部分受連續提供服務的規定的規限。 

(2)	 在附表1及與提供該服務有關的本牌照任何特別條件的規限下，持牌人須以其公布的條款及

條件，以及按照一般條件第20條(如適用)公布的收費，在顧客的要求下提供該服務，不論

該顧客擬將該服務供其本身使用，或擬利用該服務向第三者提供合法的電訊服務。 

(3)	 在附表1及與提供該服務有關的任何特別條件的規限下，凡持牌人能夠在要求提供該服務的

地點，使用持牌人在接獲要求時的適當網絡向顧客合理地提供該服務，持牌人須遵從顧客

對該服務(按照一般條件第20條由持牌人收費)的要求。 

顧客約章 

11.	 持牌人須擬備一份顧客約章，列出向持牌人的顧客提供的服務的最低標準，並向持牌人的僱員

就他們與顧客的關係及事務往來給予指引。 

顧客資料的保密 

12.	! (1) 除非顧客同意，而同意的形式須由局長批准，或為防止或偵查罪行，或為拘捕或檢控罪

犯，或獲任何法律授權或根據任何法律獲授權，否則持牌人不得披露顧客的資料。 

(2)	 持牌人不得使用其顧客提供或在向其顧客提供該服務的過程中取得的資料，但持牌人為提

供該服務和與持牌人提供該服務有關而使用者，則屬例外。 

互連的規定 

13. (1) 	 持牌人須將該服務及該網絡互連香港國際電訊有限公司根據在本條例下獲批給的牌照而操

作的對外公共電訊網絡及服務，和互連根據本條例已領牌的其他固定電訊網絡及服務，而

在局長指示下，互連根據本條例已領牌、或當作已領牌或獲豁免領牌的其他電訊網絡及服

務。 

(2)	 持牌人亦須於1995年6月30日前將該服務及該網絡互連香港電話有限公司根據《電話條例》

(第269章)提供的固定電訊網絡及服務，或互連根據《電訊條例》(第106章)已領牌的固定電

訊網絡及服務(視屬何情況而定)。 

(3)	 持牌人須合理地盡力，以確保該項互連快速而有效率地作出，並基於所招致的合理有關成

本而收費，以能就該等費用向持牌人公平地作出補償。 

(4)	 持牌人須提供合理所需的設施及服務，以快速而有效率地將該服務及網絡互連第(1)及(2)款

提述的其他機構的電訊網絡或服務。該等設施及服務包括─ 

(a) 	 經過互連網絡及互連網絡之間的編碼、訊息或訊號的輸送服務； 

(b)	 設置、操作和維持持牌人的網絡與其他機構的網絡的互連點所需的設施及服務，

包括提供發射容量以連接持牌人的網絡與其他機構的網絡； 

(c) 	 合理地需要的帳單資料，使其他機構得以向其顧客發出帳單； 

(d) 	 局長依據一般條件第31條指明的設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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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支持上述各類互連設施及服務所需的附屬設施及服務。 

電話號碼計劃 

14. (1) 	 持牌人須符合由局長訂立或批准的電話號碼計劃，以及局長就該電話號碼計劃而作出的指

示。 

(2)	 在局長的要求或在其他情況下，持牌人須就該電話號碼計劃內的號碼及編碼的分配或重新

分配的安排，諮詢局長。 

(3)	 如局長提出要求，持牌人須就發展、增加或代替與該服務有關的電話號碼計劃，擬備建議

和將該等建議向局長提交。 

(4)	 持牌人須以局長指示的方式，促進編配予任何固定電訊網絡服務持牌人或香港電話有限公

司的顧客的號碼的可調動性，以便在顧客停止作為任何該等機構的顧客而成為任何其他固

定電訊網絡服務持牌人或香港電話有限公司的顧客時(視屬何情況而定)，顧客仍可使用如

此獲編配的號碼。 

(5)	 局長根據第(4)款作出的指示，包括與持牌人、任何其他固定電訊網絡服務持牌人、香港電

話有限公司及其他人之間公平地分擔與提供號碼可攜性相關的所有費用有關的合理指示。 

反競爭行為 

15. (1) (a) 持牌人不得從事局長認為在該服務的操作上或在提供或獲取電訊裝置、服務或器

具的市場內，其目的或效果是防止競爭或實質上是限制競爭的作為。 

(b) 局長認為具有(a)段提述的目的或作用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i) 釐定器具或服務的價格的共謀協議； 

(ii) 抵制向競爭者供應貨品或服務； 

(iii) 訂立各種排外的安排，防止競爭者獲得貨品供應或銷售點； 

(iv) 各持牌人之間協議按地理或顧客情況分享現成的市場。 

(2) 在不局限第(1)款提述的行為的一般性的原則下，持牌人尤其不得─ 

(a)	 在提供或獲取任何電訊裝置、服務或器具的市場方面，訂立具有或相當可能具有

防止競爭或實質上限制競爭的目的或效果的任何協議、安排或諒解(不論在法律上

是否可強制執行)； 

(b)	 在未獲局長批准下，規定獲取電訊裝置、服務或器具的人亦須從持牌人處獲取或

不獲取任何其他服務或器具，或從其他人處獲取或不獲取任何種類的任何其他服

務或器具，作為提供或連接該等電訊裝置、服務或器具的條件；或 

(c)	 在局長認為會置競爭對手於重大不利的競爭位置或在第(1)款所指的防止競爭或實

質上是限制競爭的情況下，給予由其本身或相聯或相關聯公司、服務或人士經營

的業務不當的優惠，或從由其本身或相聯或相關聯公司、服務或人士經營的業務

收取不公平的利益。 

濫用優勢 

16. (1) 	 如局長認為持牌人在有關電訊服務的市場上處於優勢，持牌人不得濫用其優勢。 

(2)	 如局長認為持牌人能夠在不受其競爭者及顧客的重大競爭性限制下而行事，則持牌人便是

處於優勢。局長在考慮持牌人是否處於優勢時，須考慮：持牌人的市場佔有率、其作出定

價及其他決定的權力、進入市場的障礙難度、產品差異及促銷的程度，以及局長將會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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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引內載有或可能載有的其他有關事項。 

(3)	! (a) 如局長認為持牌人在提供或獲取電訊裝置、服務或器具的市場內，已從事具有防

止競爭或實質上限制競爭的行為，佔有第(1)款所指的優勢的持牌人即被視為已濫

用其優勢。 

(b) 	 局長可能認為屬於(a)段所提述的行為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i) 	 掠奪式定價； 

(ii) 	 價格上的歧視； 

(iii) 訂下苛刻或與合約標的無關的合約條款； 

(iv) 附帶條件的安排； 

(v) 	 在向競爭對手提供服務上加以歧視。 

會計常規 

17.	 如局長以書面作出指示，持牌人須實施局長所指明的會計常規。該等會計常規須與一般公認的

會計常規一致(如適用)，並可包括(但不限於)可識別不同服務或服務的類型或種類的成本及收費

的會計常規。 

向局長提供資料的規定 

18. (1) 	 持牌人須按局長書面要求的方式及時間，向局長提交與持牌人根據本牌照所經營業務有關

的資料，包括財政資料、帳目及其他局長為履行根據本條例及本牌照所訂的他的職能合理

所需的其他紀錄，該等職能包括(但不限於)根據一般條件第15、16及20(4)條所訂者。 

(2) 	 在第(3)款的規限下，局長可使用資料，並向他認為合適的人披露資料。 

(3)	 凡局長建議披露取得的資料，而局長認為披露資料會導致公布有關某持牌人業務或商業或

財務的資料，且資料的披露會或有可能會合理地被預計為對持牌人的合法業務或商業或財

務有不利影響，則局長在最後決定是否披露資料前，將給予持牌人合理的機會就建議的披

露作出陳述。 

紀錄、文件及帳目的檢查 

19.	 持牌人須准許局長或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任何人，為局長的目的而檢查與持牌人業務有關的紀

錄、文件及帳目，並在有需要時複製該等紀錄、文件及帳目的副本，使局長得以履行根據本條

例及本牌照所訂予他的職能。 

收費 

20. (1) 	 持牌人須公布就根據本牌照操作的該服務的收費，並不得收取高於該等收費的費用。該等

收費須包括提供該服務的有關條款及條件。 

(2) 公布須以下述方式作出─ 

(a)	 提交以在香港政府憲報刊登，並在引入已領牌服務的當日或該日之前，將文本送

交局長； 

(b)	 按局長的通知，在持牌人主要營業地點及其他營業處所的公眾可到達的部分放置

文本；及 

(c) 	 向要求文本的人送交文本。持牌人不得徵收超過支付涉及合理費用所需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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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持牌人向顧客提供設備，而該設備為向顧客提供電訊服務整體的一部分，則收費須清楚

分開述明顧客設備價格與電訊服務收費。 

(4)	 如局長認為持牌人在根據本牌照提供的特定電訊服務的任何市場，或在包括該電訊服務的

任何市場處於優勢，則持牌人對該電訊服務的已公布收費，或對在第(3)款規限下的顧客設

備的已公布收費，不得提供任何折扣(但按照局長批准的公式或方法所計算的折扣，並與其

收費一同公布者除外)。 

(5)	 如未獲局長批准，持牌人不得集合數項服務而一併收取單一費用，而沒有同時提供分開收

費的個別服務。 

(6) 	 在本條一般條件內，“優勢”(a dominant position) 具有一般條件第16(2)條所描述的涵義。 

修訂收費 

21. (1) 	 持牌人可以局長批准的方式，以書面向局長呈交建議修訂的細節，建議修訂已公布的收

費。 

(2) 	 在第(5)款的規限下，持牌人只可在局長已作出書面批准下，着手公布已修訂的收費。 

(3) 	 在下述情況下，局長將不會批准修訂─ 

(a) 	 他認為建議修訂違反一般條件第15、16或20(4)條或任何適用的價格管制安排； 

(b) 	 他在接獲持牌人的建議修訂的30天內，已通知持牌人他不擬作出批准。 

(4)	 局長將盡力在接獲建議修訂後5個營業日內，考慮建議修訂，並在該日期前就他是否需要更

多時間完成檢討建議修訂，作出書面通知。 

(5)	 凡局長在接獲持牌人的建議修訂後的30天內，沒有通知持牌人，該收費修訂將當作獲得批

准。 

新服務的收費 

22. (1) 	 持牌人如建議引入已公布收費及服務條件內並沒有載述的任何新服務及收費，須將該建議

通知局長。通知須以局長批准的書面形式作出。除非局長認為該服務及收費會導致違反一

般條件第15、16或20(4)條或任何適用的價格管制安排，否則局長須批准該建議的服務及收

費。 

(2)	 局長將盡力在接獲第(1)款提述的建議的15個營業日內，考慮該建議，並在該日前就他是否

需要更多時間完成檢討該建議的服務及收費，作出書面通知。 

(3)	 凡局長在接獲持牌人通知後的45天內，沒有通知持牌人他不擬作出批准，該新服務及收費

將當作獲得批准。 

試辦 

23. (1) 	 局長可在持牌人的書面要求下，批准以試辦形式引入─ 

(a)	 未有公布收費的服務，而在此情況下，持牌人可就提供該服務向顧客收取其認為

合理的款額；及 

(b) 現有服務的新收費選擇或發出帳單新計劃。 

局長須於接獲要求之日後的30天內決定是否批准該要求。 


(2) 持牌人依據第(1)款尋求批准的試辦服務須─ 

(a) 	 為確定試辦服務在技術或商業上的可行性； 

(b) 	 維持一段有限的期限，以不超逾6個月為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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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試辦期內，只在經界定的香港區域或只向合理地適合進行試辦服務的經界定的

顧客類別提供。 

(3) 局長為考慮是否批准持牌人的試辦服務要求，可向持牌人要求局長合理需要的額外資料。 

(4) 凡局長合理地斷定所要求進行試辦的服務，如根據一般條件第20、2 1或22條建議收費，則

會根據該等一般條件拒准，局長可拒絕持牌人進行試辦服務的要求。 

計帳的準確性 

24. (1) 持牌人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與該服務相關使用的計帳設備準確可靠。 

(2) 在局長的書面要求下，持牌人須對計帳設備進行測試，以評估其準確性、可靠性及是否符

合局長指明的技術標準(如有的話)。持牌人須於測試的日期後14天內，或於局長決定的其

他較長期間內，向局長呈交測試結果。 

(3) 持牌人須以局長指明的形式，備存計帳設備的紀錄，並在局長的書面要求下，向局長提交

該等紀錄。 

電話號碼索引資料及電話號碼索引資料服務 

25. (1) 就本條一般條件而言─ 

(a) “電話號碼索引資料”( directory information) 指持牌人在根據本牌照提供服務的過

程中取得的資料，該等資料涉及或有關其每位顧客的姓名或名稱、地址、業務及

電話號碼； 

(b) “原始電話號碼索引資料”(raw directory information) 指持牌人以基本方式持有的有

關其所有顧客的電話號碼索引資料，要求不披露其電話號碼索引資料的顧客的電

話號碼索引資料除外。 

(2) 本條一般條件只適用於電話號碼索引標準印刷本及其他電話號碼索引資料庫及服務，包括

按英文字母順序列出的持牌人的顧客的所有姓名或名稱，但不適用於按業務或行業類別列

出的顧客分類電話號碼索引，亦不適用於其他業務或專門電話號碼索引。 

(3) 持牌人─ 

(a) 須至少每兩年一次以印刷或局長批准的其他方式，就其所有顧客(但要求不被納入

將出版的電話號碼索引的顧客除外)出版或安排出版電話號碼索引(“電話號碼索引

印刷本”)，除非局長另有協議，則屬例外；及 

(b) 須設置、維持和操作電訊服務，或安排設置、維持和操作電訊服務，使顧客可在

提出要求時獲得電話號碼索引資料，但要求不披露其資料的顧客的電話號碼索引

資料除外(“電話號碼索引服務”)。 

(4) 根據第( 3)款所提供的電話號碼索引印刷本及電話號碼索引服務，須免費提供予持牌人的所

有顧客，並須以局長滿意的方式提供。 

(5) 持牌人獲准許與一個或多於一個其他固定電訊網絡服務持牌人及香港電話有限公司訂立商

業安排，合作共同提供下述其中一項或兩項服務，即持牌人根據第( 3)款須要提供的電話號

碼索引印刷本及電話號碼索引服務。 

(6) 持牌人的電話號碼索引印刷本須為統一的電話號碼索引印刷本，而持牌人的電話號碼索引

服務須為統一的電話號碼索引服務，並須利用載有所有固定電訊網絡服務持牌人及香港電

話有限公司的所有顧客的電話號碼索引資料(要求不披露其電話號碼索引資料的顧客除外)

的統一電話號碼索引資料庫。持牌人須向每個其他固定電訊網絡服務持牌人及香港電話有

限公司提供和定期更新有關其顧客的原始電話號碼索引資料，而持牌人可就提供原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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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索引資料而能收取費用作為持牌人提供該原始電話號碼索引資料的公平補償。持牌人

須就原始電話號碼索引資料的合理交換模式及發送形式，盡力與每個其他持牌人及香港電

話有限公司達成協議。 

(7)	 凡持牌人未能依據第(6)款就下述事項與另一個持牌人達成協議，即甚麼款額才算是提供原

始電話號碼索引資料的公平補償，或何為原始電話號碼索引資料的合理交換模式及發送形

式，爭議的事項可由其中一個持牌人或香港電話有限公司提交局長作出決定。 

(8)	 除非獲局長事先的書面批准，持牌人如非為履行本條一般條件下的義務，不得利用其他持

牌人或香港電話有限公司提供的原始電話號碼索引資料。 

緊急呼喚服務 

26.	 持牌人須藉着提供公共緊急呼喚服務，使公眾人士可在任何時間及無須招致任何費用而藉連接

該網絡的相容器具，於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與香港警察緊急中心或局長所指示的其他機構通

訊，報告緊急事故。 

網絡的紀錄及圖則 

27. (1) 	 持牌人須備存根據本牌照所提供的電訊裝置、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裝置及電訊節點及交換

機的紀錄及圖則(包括總體網絡圖則及電纜路線圖)，以及局長合理所需的關於該網絡的任

何其他細節，包括(但不限於)：來自操作支援系統的資料、通訊流量資料，以及有關該網

絡處理某種類呼喚的方式的資料庫資料(“網絡資料”)。 

(2)	 如局長有此規定，持牌人須在合理時間內，向局長或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人提供網絡資料，

供局長為其本身目的而檢查。 

(3) 	 局長可按照一般條件第18(2)條披露網絡資料。 

(4)	 在其他持牌人根據本條例或香港電話有限公司(如局長如此授權)的合理要求下，持牌人須

准許他人合理地取用其網絡資料，以促進為施行一般條件第13及31條所需的網絡策劃、保

養及重新配置。持牌人須獲准許向提出要求的一方收費，以公平地補償在提供該網絡資料

時所招致的合理有關費用。 

(5)	 凡持牌人與按照第(4)款要求取用網絡資料的其他持牌人或香港電話有限公司就甚麼構成合

理取用資料(包括保密規定及所招致的合理有關費用的公平補償)或合理要求，未能達成協

議，爭議的事項可由持牌人、其他持牌人或香港電話有限公司提交局長作出決定。 

網絡地點 

28. (1) 	 持牌人在任何未批租政府土地下面、之內、上方或之上，展開其網絡的任何裝置工程前，

須取得地政總署署長的書面同意。 

(2) 	 持牌人須備存該網絡裝置於任何土地下面、之內、上方或之上的地點的準確紀錄。 

(3)	 持牌人須記錄根據第(2)款提述的資料於以軍械測量地圖為背景而繪畫的路線圖上，其比例

經持牌人諮詢路政署署長及地政總署署長後決定。 

(4)	 在路政署署長、地政總署署長、局長或其他擬在該網絡附近進行獲路政署署長、地政總署

署長或局長授權進行的工程的人的要求下，持牌人須以圖表或其他方式，免費提供有關該

網絡地點的資料。持牌人須安排已受訓練職員在現場向路政署署長、地政總署署長、局長

或其他獲路政署署長、地政總署署長或局長授權的人顯示該網絡的地點及性質。 

(5)	 持牌人須在整條導線的敷設路線或在電訊裝置的地點，標示或以其他方式識別持牌人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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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持牌人的承建商所敷設的每條導線或所安裝的電訊裝置，以使其區別於在香港所敷設的

其他導線或所裝置的其他電訊裝置。 

(6) 	 持牌人須按局長決定的相隔距離，提供該網絡地下位置的地面區別標記。 

對網絡作出的改變 

29. (1) 	 就本牌照而言，凡在網絡實施改變會導致該網絡不再符合局長有權發出的任何有關技術標

準，則該項改變屬重大改變。 

(2)	 持牌人須就對該網絡作出任何重大改變的建議，通知局長，並向局長提供局長合理地要求

的資料。 

(3)	 如局長認為該項改變相當可能須要修改或更換所涉及的電訊器具，或相當可能須要停止生

產或供應該等電訊器具，或建議的更改會需要重大的網絡重組或改換路線，則持牌人未獲

局長事先的書面同意，不得作出持牌人合理地預期可能影響下述各項的重大改變─ 

(a) 	 任何連繫該網絡的電訊服務或裝置； 

(b) 	 生產或供應連繫該網絡的電訊器具的人； 

(c) 	 本條例下的持牌人； 

(d)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e) 	 《廣播條例》(第562章)下的持牌人；或 

(f) 	 任何人或機構提供的貨品及服務的顧客或消費者。 

(4)	 持牌人經諮詢局長後，須擬備和公布諮詢和通知因其網絡的改變而相當可能受到重大影響

的人士的程序，該等改變為按照第(2)款須作出通知的改變，及依據局長有權發出的任何技

術標準而須作出通知的其他改變。在局長的批准的規限下，對第(3)款所指相當可能受影響

的每類人士作出通知的程序，可按實際情況及通知他們的費用而有所不同。 

開掘道路的規定 

30.	 就開掘道路之事，持牌人須與在本條例下的其他固定電訊網絡服務持牌人、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及任何其他獲授權人士協調和合作，並須在獲局長諮詢後，遵從局長發出的任何指引。 

提供、使用和共用某些設施 

31. (1) 	 凡局長合理地達致見解，為着公眾利益，某類設施應由多於1名持牌人或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提供、使用或共用，局長可發出指示，規定某持牌人與任何其他持牌人、香港電話有限公

司或任何其他獲授權人士在提供、使用或共用該等設施上協調和合作。持牌人須遵從該等

指示。局長在達致見解和根據本段發出指示前，將給予持牌人、香港電話有限公司及任何

其他有利害關係的各方合理機會，以就該事向局長作出陳述。 

(2) 在依據第(1)款考慮公眾利益時，局長將顧及─ 

(a) 	 設施是否已達樽頸情況； 

(b) 	 設施能否合理地重複或取代； 

(c) 	 設施的技術替代的存在； 

(d) 	 設施是否為持牌人供應服務的關鍵； 

(e) 	 按設施所屬的持牌人的現時及合理的未來需要，設施是否有可用的容量； 

(f) 	 聯合使用設施會否鼓勵有效和有效率使用電訊基本建設；及 

(g)	 替代共同提供和使用設施的其他選擇對持牌人及公眾帶來的成本、時間損失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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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3)	 凡固定電訊網絡服務持牌人、香港電話有限公司或另一獲局長授權人士合理地要求共用設

施，持牌人須盡力與提出要求的一方就條款及條件達成協議，包括(但不限於)向持牌人為

提供、使用或共用該設施而給予公平補償。如在一段合理時間內未能達成協議，而局長依

據第(1)款規定共用設施，則該等條款及條件須由局長決定。 

(4) 	 就本條一般條件而言，“設施”(facility) 指─ 

(a) 	 導管、地坑、隧道及沙井； 

(b) 	 樓塔、主支架、柱杆及天線； 

(c) 	 土地、建築物及已設置無線電設施的用地的附屬設備； 

(d)	 在持牌人或在香港電話有限公司的交換機建築物內或其他用地內的合理空間，以

在該交換機建築物或用地設置持牌人的網絡與另一持牌人的網絡，或與香港電話

有限公司的網絡之間的互連所需而放置該另一持牌人的設備； 

(e)	 為有效提供和設置固定電訊網絡而合理所需的其他電訊或附屬裝置，包括建築物

內的上升器、電纜托架及電纜進入建築物的入口點。 

裝置線路或電纜的規定 

32. 	 (1) 如該網絡或其任何部分裝置在公共街道或其他未批租政府土地下面、之內、上方或之上，

其深度、走向、路線及位置須由地政總署署長或路政署署長決定。 

(2)	 在不損害任何法律或本條例的條文的原則下及作為該等條文的增補，持牌人為本牌照或其

任何部分的目的而提供、設置、操作、調校、更改、更換、移走或維持該網絡的過程中，

須─ 

(a)	 作出一切合理的謹慎，並盡量對公眾帶來最少的不便及盡量對財產造成最少的損

毀；及 

(b)	 修復對土地有合法權益或合法在該土地上的人造成的實物的損害，並在合理時間

內以良好及熟練的方式將土地恢復原狀。如對損害作修復或將土地恢復至損害前

的狀況並不切實可行，持牌人須向對受影響土地有權益或權利的人，就其所受的

損害從速和全面支付補償。 

對公共建築物及樹木的附加裝置的限制 

33.	 除非獲政府產業署署長事先的書面同意，該網絡的任何部分不得附加於任何政府建築物；除非

獲市政總署署長或區域市政總署署長的事先書面同意，該網絡的任何部分不得附加於任何市政

局或區域市政局的任何建築物；而除非獲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市政總署署長或區域市政總署

署長的事先書面同意，該網絡的任何部分不得附加於政府土地上的任何樹木。 

在公眾街道進行工程 

34. (1) 	 如持牌人在裝置或維持該網絡的過程中，須開掘或挖開任何公眾街道，持牌人須─ 

(a) 	 向路政署署長或地政總署署長申請批准開掘或挖開該公眾街道； 

(b)	 以應盡的速度及努力完成持牌人已開掘或挖開的該公眾街道上的工程，填平地面

和移走所有由工程造成而與建築有關的廢物； 

(c)	 以安全的方式維持工程所在的地盤，包括在地盤加設欄柵及於夜間裝置足夠的警

告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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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工程完成後，立即將街道恢復原狀，至令路政署署長或地政總署署長滿意的程

度。 

(2)	 如持牌人沒有在路政署署長或地政總署署長指明的期間內，遵守第(1)款的任何規定，路政

署署長或地政總署署長可採取行動以補救該項不遵守情況。持牌人須向政府償付由路政署

署長或地政總署署長核證作為根據本段的條款進行工程的合理費用的款項。 

干擾他人的工程 

35. (1) 	 凡在裝置或維持該網絡的過程中，持牌人在取得路政署署長的批准後，開掘或挖開任何公

眾街道，在未獲他人同意，不得移走、移位或干擾該他人裝置的其他電訊線路、氣體喉管

或水喉管或總喉管或引水渠或污水渠或任何管道、框架、導管、導線或輸送電流的電纜及

其他附屬裝置。 

(2)	 如該他人持有《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所指的許可證，第(1)款提述的同意遭拒或因

任何理由未能取得，持牌人可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發給該他人的許可證的

條款(如有的話)，向有關主管當局要求同意着手進行。 

禁止向政府申索 

36.	 對於由政府或代表政府進行工程而導致該網絡的任何部分受擾亂或中斷而對該網絡構成擾亂，

持牌人不得以侵權或合約向政府申索。 

通知持牌人更改該網絡 

37. (1) 	 在路政署署長或地政總署署長的書面通知指示的合理時間內及方式下，持牌人須自費更改

組成該網絡一部分的任何器具的走向、深度、位置或附加模式。 

(2)	 凡路政署署長或地政總署署長根據第(1)款作出指示，一般條件第34條須予適用，猶如該項

更改為該網絡的裝置或維持的一部分。 

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的規定 

38. (1)	 由持牌人或代表持牌人操作的每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只能在附表3指明的地點使

用，並須採用附表3指明的發射及頻率、類別與特性，而採用的功率及天線特性則為就當時

正在採用的發射類別及特性而在該附表指明者。 

(2) 	 組成每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的器具，須時刻符合局長發出的技術標準。 

(3)	 組成每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的器具，須為局長批准的類型，並須在設計、構

造、維持及操作上，使該器具的使用對任何無線電通訊，不致造成任何干擾。 

(4)	 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須只由持牌人或由持牌人授權的人操作。持牌人不得容許未

獲授權的人取用組成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的器具。持牌人須確保操作作無線電通

訊之用的電訊裝置的人須時刻遵守本牌照的各項條件。 

(5) 	 未獲局長事先的書面批准，持牌人不得改變─ 

(a) 	 任何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或 

(b) 	 已裝置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的地點。 

(6)	 任何電訊裝置或無線電通訊天線，如橫跨或可能會墜落或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

照明及電車的電線)或電力器具上，該裝置或天線須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線或電力器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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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人合理滿意的程度。 

頻率的使用 

39. 	 由持牌人或代表持牌人操作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只能以局長分配的無線電頻率操作。

局長如認為持牌人沒有有效使用該部分的無線電頻譜，可藉通知規定持牌人停止以分配予持牌

人的頻率操作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 

安全 

40. (1) 	 持牌人須採取適當及足夠的安全措施，以保障與所操作或使用的一切裝置、設備及器具相

關的生命及財產的安全，包括免暴露於根據本牌照使用的裝置、設備或器具發散的電力或

輻射危險下。 

(2)	 持牌人須遵從局長定下的任何安全規格內所載的安全規定及局長就安全事宜作出的任何指

示。 

購買資產 

41. (1) 	 如持牌人─ 

(a) 	 處於一般條件第16(2)條所描述的市場優勢；或 

(b)	 受到其牌照特別條件的條款所指明的全面服務責任及本條例的規限，如發生下述

情況，政府可選擇收購持牌人的業務和購買其資產─ 

(i) 	 本牌照屆滿； 

(ii) 	 本牌照被撤銷； 

(iii) 持牌人進行清盤；或 

(iv) 持牌人停止經營業務： 

但政府如選擇收購持牌人的業務和購買其資產，則須在不遲於本牌照屆滿前

90天作出書面通知，或在本牌照被撤銷時立即作出書面通知，或在第(iii)及(iv)節的

事件發生後一段合理時間內，作出書面通知。 

(2)	 售價須由政府與持牌人協議：以當時收購的公平市值為基礎作出，而公平市值是基於本牌

照繼續有效及該網絡持續用作提供該服務而予以釐定。如政府與持牌人不能達成協議，該

事項須按照《仲裁條例》(第341章)的條文藉仲裁解決。 

彌償 

42.	 持牌人或其任何僱員、代理人或承辦商就提供該服務，或就裝置、維持和操作該網絡的活動引

致或與該等活動有關而使政府招致或使他人針對政府提出的損失、申索、收費、支出、訴訟、

損害或索求，持牌人須向政府作出彌償。 

非持牌人所能控制的違例事項 

43. (1) 	 凡能證明並令局長合理地信納，違反本牌照是由非持牌人所能控制的情況造成的，而持牌

人已採取一切可採取的合理步驟以糾正該項違反，則持牌人無須對本牌照的任何違反負上

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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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第(1)款提述的情況是該服務的中斷或暫停，而影響持牌人相當數目的顧客為期多於7

天，持牌人須向局長提交詳盡的書面報告，詳述該項違反的理由和表明何時或可否繼續提

供該服務。 

(3)	 如局長在考慮根據第(2)款提交的報告後，合理地相信即使有該報告所概述的情況，持牌人

會在一段合理時間內能夠提供該服務，局長可指示持牌人在局長以書面指示的合理期限內

重新提供該服務。持牌人須遵從該指示。 

某些條件的適用範圍 

44.	 凡局長達致見解，認為持牌人在根據本牌照而提供的電訊服務市場中並非處於一般條件第16(2)

條所指的市場優勢，局長可以書面指示，在局長所決定的期間及按局長所決定的條件，指示一

般條件第17、20、21、22及23條的其中一條或它們的任何組合，完全不適用於持牌人，或根據

它們而施加的特定責任不適用於持牌人。 

公布牌照 

45.	 持牌人或局長可以其認為合適的方式，酌情決定使公眾可獲得本牌照的條款及條件，包括任何

特定條件。 

特別條件 

[特別條件可在本牌照批給或續期時由局長指明。] 

附表1 

服務的範圍 

附表2 

網絡的描述 

附表3 

提供服務的無線電站的技術詳情 

(1995年第133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9號第24及105條；1999年第331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

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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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設對外電訊系統牌照 

發出日期：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限

下，管有、設置和維持附表1及附表2所描述的電訊系統(以下稱為“該系統”)，並按附於本牌照的各

項條件所列出的內容，使用該系統作發送訊息或接收訊息或作兩者之用。 

條件 

1. 	 本牌照並無授權持牌人使用該系統以經營公共電訊服務。 

2.	 本牌照並無授權持牌人作出任何事情而侵犯根據任何條例批給的提供電訊或電話服務的專有權

利。 

3. 	 在符合第4條的規定下，持牌人須只使用該系統載送以下訊息─ 

(a) 如屬由香港向外發出的訊息，只限源自持牌人的訊息，或如持牌人為一間公司，則只

限源自─ 

(i) 	 持牌人的控股公司； 

(ii) 	 持牌人的附屬公司；或 

(iii) 任何相關聯公司；及 

(b) 如屬輸入香港的訊息，只限擬給予持牌人的訊息，或如持牌人為一間公司，則只限擬

給予以下公司的訊息─ 

(i) 	 持牌人的控股公司； 

(ii) 	 持牌人的附屬公司；或 

(iii) 任何相關聯公司， 

而在本牌照內─ 

(i) 	 “相關聯公司”(affiliated company) 指持牌人的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 

(ii) 	 “公司”(company) 的涵義與《公司條例》(第32章)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iii) “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 的涵義與《公司條例》(第32章)中該詞的涵義相

同；及 

(iv) “附屬公司”(subsidiary) 的涵義與《公司條例》(第32章)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4.	 (1) 凡持牌人是一個組織，持牌人可由香港向外發出訊息或接收輸入香港的訊息，而該等訊息

是與該組織的共同業務或活動有關的。 

(2) 在本牌照內，“組織”(organization) 指從事共同業務或活動的一組人、業務或公司，而該組

人、業務或公司是特定為推展該等共同業務或活動而成立的；局長須考慮該組織的組織章程大

綱和組織章程細則所述明的宗旨或與該組織的成立有關的其他文件，以決定與該等共同業務或

活動有關的訊息類別。 

5. 	 持牌人不得將該系統連接於香港的任何公共電訊網絡，但供附表1所指明線路使用，以在該系統

及持牌人的處所之間轉播訊息除外，而這項連接須按照局長所指明的各項條件進行。 

6. 	 持牌人須時刻遵從下述規定─ 

(a) 《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規例及建議； 

(b) 國際電信聯盟※所制訂的ITU-R及ITU-T建議內適用於香港的條文；及 

(c) 任何其他國際公約、協議、議定書、諒解或局長向持牌人作出通知的同類文件， 

但局長以書面方式豁免持牌人遵從的範圍除外。 

7.	 如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系統的人，除對局長妥為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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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容、來源或目的地或接到該

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將該訊息作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如此行事。 

8.	 如持牌人根據合約僱用任何人以裝置、操作或維持該系統(“承辦商”)，持牌人須對任何承辦

商在遵從本牌照的各項條件及履行牌照方面，繼續負責。 

9.	 持牌人或其任何僱員、代理人或承辦商就該系統的裝置、維持和操作的活動引致或與該等活動

有關而使政府招致或使他人針對政府提出的損失、申索、收費、支出、訴訟、損害或索求，持

牌人須向政府作出彌償。 

10.	 持牌人須按局長以書面要求的方式及時間，向局長交供他根據《電訊條例》(第106章)及本牌照

履行職能而合理地需要的資料及帳目。 

11.	 (1) 持牌人須准許局長或獲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人進入持牌人的任何辦事處或裝置電訊設備的處

所，檢查任何電訊設備或監察該等設備所載送的通訊量，以核證持牌人是否按照本牌照營運該

系統。 

(2) 持牌人須向局長提供一切設施，以─ 

(a) 檢驗或測試其電訊設備，以及檢查根據本牌照使用或將會使用的辦事處或設施；及 

(b) 監察已領牌的設備及設施所載送的通訊量， 

而持牌人可由持牌人的代理人或僱員作為代表，在檢驗、測試、檢查或監察時在場，但不得干

擾檢驗、測試、檢查或監察。 

(3) 局長可不時規定持牌人證明該系統符合─ 

(a) 本牌照、《電訊條例》(第106章)及《電訊規例》(第106章，附屬法例)的規定；及 

(b) 局長不時發出的任何技術標準、規格、業務守則、指示、決定或命令。 

12.	 持牌人須准許局長或獲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人員檢查與持牌人業務有關的紀錄、文件及帳目，並

複製其副本，以確定持牌人遵從本牌照。 

13. (1) 持牌人須向局長呈交書面確認，以確認─ 

(a) 該系統所使用的任何天線及支撑架構能支持支撑結構和向支撑結構傳達香港風力效應

工作守則所指明的風負載，而支撑建築物的穩固性不受該系統所用的天線及支撑或架

構影響； 

(b) 該系統所使用的任何天線及支撑架構都不得在任何街道的任何部分之內、上方或之上

豎設，無論該土地是否根據租契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而其任何部分不得固定或懸垂

於建築物的側牆；及 

(c) 該系統所使用的任何天線及支撑架構豎設所在的水平不得違反《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

例》(第301章)的高度限制的條文。 

(2) 持牌人須確保第(1)款提述的事項狀況於本牌照有效期內一直予以維持。 

(3) 第(1)款提述的確認須由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3條註冊的結構工程師作出。 

14. (1) 持牌人須─ 

(a) 以不致對其他電訊設施造成有害干擾的方式操作該系統；及 

(b) 遵從局長為避免該等有害干擾而發出的任何指示。 

(2) 如在系統的任何部分使用任何工具、器具或材料，或將任何電流連接至或施用於該系統的

任何部分，以致對任何其他電訊設施的運作，造成有害干擾，或相當可能造成有害干擾，則持

牌人不得在該系統的任何部分使用該等工具、器具或材料，或將任何電流連接至或施用於該系

統的任何部分。 

15. (1) 未獲局長事先的書面同意，不得敷設或維持任何橫過街道或未批租政府土地的導線。 

(2) 持牌人須遵從局長為第(1)款而在給予書面同意時所施加的任何條件或給予的指示。 

16. 	 (1) 持牌人操作或代表持牌人操作的每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須只在附表2指明的地

點使用，並須採用附表2指明的發射及頻率、類別與特性(包括天線的特性)和採用附表2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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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或功率密度。 

(2) 組成無線電通訊的每個電訊裝置的器具，須時刻符合局長所指明的技術及性能標準。 

(3) 組成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的器具，須為局長批准的類型，並須在設計、構造、保

養及操作上，使該器具的使用對任何其他電訊設施，不致造成可避免及有害干擾。 

(4) 持牌人─ 

(a) 未獲局長事先的書面批准，不得─ 

(i) 	 對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作出任何改變；或 

(ii) 	 對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所裝置的地點作出任何改變；及 

(b) 在(a)段提述的改變已完成時，須將牌照交還局長修訂。 

附表1 

現授權由持牌人設置和維持下述作無線電通訊及／或導線線路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 

附表2 

組成該系統的無線電通訊器具的技術詳情如下─ 

(1995年第291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9號第105條；2000年第36號第28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自設對外電訊系統 

(短期)牌照 

發出日期： 

屆滿日期： 

............................................................................................ 以 下 稱 為 “ 持 牌 人 ” ) ， 地 址

為 ........................................................................................，現獲發牌照，以在本牌照所載的各項條件規限

下─ 

(a) 管有、設置和維持附表1及附表2所描述的電訊系統(以下稱為“該系統”)；並按附於本

牌照的各項條件所列出的內容，使用該系統作發送訊息或接收訊息或作兩者之用；及 

(b) 管有、設置和維持附表3所描述的附屬及相關連的電訊系統(以下稱為“該等附屬裝

置”)；並按照附於本牌照的各項條件及附表3，使用該等附屬裝置。 

條件 

1. 	 本牌照並無授權持牌人使用該系統或該等附屬裝置以經營公共電訊服務或衞星廣播服務。 

2.	 本牌照並無授權持牌人作出任何事情而侵犯根據任何條例批給的提供電訊或電話服務的專有權

利。 

3. 	 在符合第4條的規定下，持牌人須只使用該系統載送以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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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屬由香港向外發出的訊息)只限源自持牌人的訊息，或如持牌人為一間公司，則只限

源自─ 

(i) 	 持牌人的控股公司； 

(ii) 	 持牌人的附屬公司；或 

(iii) 任何相關聯公司；及 

(b) (如屬輸入香港的訊息)只限擬給予持牌人的訊息，或如持牌人為一間公司，則只限擬給

予以下公司的訊息─ 

(i) 	 持牌人的控股公司； 

(ii) 	 持牌人的附屬公司；或 

(iii) 任何相關聯公司， 

而在本牌照內─ 


(i) 	 “相關聯公司”(affiliated company) 指持牌人的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 

(ii) “公司”(company) 的涵義與《公司條例》(第32章)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iii) “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 的涵義與《公司條例》(第32章)中該詞的涵義相同；及 

(iv) “附屬公司”(subsidiary) 的涵義與《公司條例》(第32章)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4.	 (1) 凡持牌人是一個組織，持牌人可由香港向外發出訊息或接收輸入香港的訊息，而該等訊息

是與該組織的共同業務或活動有關的。 

(2) 在本牌照內，“組織”(organization) 指從事共同業務或活動的一組人、業務或公司，而該組

人、業務或公司是特定為推展該等共同業務或活動而成立的；局長須考慮該組織的組織章程大

綱和組織章程細則所述明的宗旨或與該組織的成立有關的其他文件，以決定與該等共同業務或

活動有關的訊息類別。 

5. 	 持牌人不得將該系統或該等附屬裝置連接於香港的任何公共電訊網絡，但供附表1所指明線路使

用，以在該系統及持牌人的處所之間轉播訊息除外，而這項連接須按照局長所指明的各項條件

進行。 

6. 	 持牌人須時刻遵從下述規定─ 

(a) 《國際電信聯盟憲章及公約》及附錄於該公約的規例及建議； 

(b) 國際電信聯盟※所制訂的ITU-R及ITU-T建議內適用於香港的條文；及 

(c) 任何其他國際公約、協議、議定書、諒解或局長向持牌人作出通知的同類文件， 

但局長以書面方式豁免持牌人遵從的範圍除外。 

7.	 如接收到未獲本牌照批准接收的任何訊息，持牌人或任何使用該系統或該等附屬裝置的人，除

對局長妥為授權的人員或具管轄權的法律審裁處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該訊息的內容、來源或

目的地或接到該訊息的事實，亦不得保留該訊息的文本或將該訊息作任何用途，或容許任何人

如此行事。 

8.	 如持牌人根據合約僱用任何人以裝置、操作或維持該系統或該等附屬裝置(“承辦商”)，持牌

人須對任何承辦商在遵從本牌照的各項條件及履行牌照方面，繼續負責。 

9.	 持牌人或其任何僱員、代理人或承辦商就該系統或該等附屬裝置的裝置、維持和操作的活動引

致或與該等活動有關而使政府招致或使他人針對政府提出的損失、申索、收費、支出、訴訟、

損害或索求，持牌人須向政府作出彌償。 

10.	 持牌人須按局長以書面要求的方式及時間，向局長提交他根據《電訊條例》(第106章)及本牌照

履行職能而合理地需要的資料及帳目。 

11.	 (1) 持牌人須准許局長或獲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人進入持牌人的任何辦事處或裝置電訊設備的處

所，檢查任何電訊設備或監察該等設備所載送的通訊量，以核證持牌人是否按照本牌照營運該

系統及該等附屬裝置。 

(2) 持牌人須向局長提供一切設施，以─ 

第 106A 章 - 電訊規例 89



 

 

 

 

 

  

 

 

 

 

   

 

 

   

 

(a) 檢驗或測試其電訊設備，以及檢查根據本牌照使用或將會使用的辦事處或設施；及 

(b) 監察已領牌的設備及設施所載送的通訊量， 

而持牌人可由持牌人的代理人或僱員作為代表，在檢驗、測試、檢查或監察時在場，但不得干

擾檢驗、測試、檢查或監察。 

(3) 局長可不時規定持牌人證明該系統及該等附屬裝置符合─ 

(a) 本牌照、《電訊條例》(第106章)及《電訊規例》(第106章，附屬法例)的規定；及 

(b) 局長不時發出的任何技術標準、規格、業務守則、指示、決定或命令。 

12.	 持牌人須准許局長或獲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人員檢查與持牌人業務有關的紀錄、文件及帳目，並

複製其副本，以確定持牌人遵從本牌照。 

13.	 持牌人須確保該系統及該等附屬裝置的操作，符合局長不時發出的指引內所列出有關非游離電

磁輻射對健康造成的危險的安全措施。 

14. 	 (1) 持牌人須─ 

(a) 以不致對其他電訊設施造成有害干擾的方式操作該系統及該等附屬裝置；及 

(b) 遵從局長為避免該等有害干擾而發出的任何指示。 

(2) 如在該系統或該等附屬裝置的任何部分使用任何工具、器具或材料，或將任何電流連接至

或施用於該系統或該等附屬裝置或的任何部分，以致對任何其他電訊設施的運作，造成有害干

擾，或相當可能造成有害干擾，則持牌人不得在該系統或該等附屬裝置的任何部分使用該等工

具、器具或材料，或將任何電流連接至或施用於該系統或該等附屬裝置的任何部分。 

15. 	 (1) 未獲局長事先的書面同意，不得敷設或維持任何橫過街道或未批租政府土地的導線。 

(2) 持牌人須遵從局長為第(1)款而在給予書面同意時所施加的任何條件或給予的指示。 

16.	 (1) 持牌人操作或代表持牌人操作的每個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只能在附表2指明的地

點使用，並須採用附表2指明的發射及頻率、類別與特性(包括天線的特性)和採用附表2指明的

功率或功率密度。 

(2) 組成無線電通訊的每個電訊裝置的器具，須時刻符合局長所指明的技術及性能標準。 

(3) 組成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的器具，須是局長批准的類型，並須在設計、構造、保

養及操作上，使該器具的使用對任何其他電訊設施，不致造成可避免及有害干擾。 

(4) 持牌人─ 

(a) 未獲局長事先的書面批准，不得─ 

(i) 	 對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作出任何改變；或 

(ii) 	 對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所裝置的地點作出任何改變；及 

(b) 在(a)段提述的改變已完成時，須將牌照交還局長修訂。 

附表1 

現授權由持牌人設置和維持下述作無線電通訊及／或導線線路通訊之用的電訊裝置─ 

附表2 

組成該系統的無線電通訊器具的技術詳情如下─ 

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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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授權由持牌人設置、維持和使用下述作無線電通訊及/或導線線路通訊之用的附屬或相關連的電訊

裝置─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1997年第28號法律公告；1998年第29號第105條；1999年第331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6號第28

條；2000年第48號第44條) 

電訊條例 

(第106章)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陸地移 

動業務以外的服務) 

發出日期： 

有效期： 

續期日期(如適用)： 

續期為期(如適用)： 

...................................................................................... (以下稱為“持牌人”)，地址

為 ................................................................................... ，現獲發給牌照，以在本牌照所列的各項條件規限

下─ 

(a) 提供附表1所描述的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該服務”)； 

(b) 設置、維持、管有和使用附表2所描述的無線電通訊器具以提供該服務；及 

(c) 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為了銷售而經營和示範向顧客供應該服務所需的作無線電通訊

之用的器具或材料。 

一般條件 

1. 	 本牌照不得解釋為將提供該服務的專有權利批給持牌人。 

2. 	 局長曾就該服務而批給持牌人的牌照(不論如何描述)，均由本牌照代替。 

3. 	 在本牌照持續有效期間，持牌人須時刻及不時以使局長滿意的方式操作、維持和提供該服務。 

4.	 持牌人須時刻履行和遵守《國際電信聯盟法規及公約》的各項規定，以及附錄於該法規及公約

或在該法規及公約下訂立而適用於香港的規例及建議，但在局長以書面明文豁免持牌人的範圍

內則除外。 

5.	 (1) 儘管《電訊規例》(第106章，附屬法例)第8(1)條另有規定，在局長事先的書面同意下，持牌

人可將本牌照及本牌照下的任何准許，權利或利益轉讓。 

(2) 局長的同意受局長認為合適的條件所規限。 

(3) 持牌人如轉讓本牌照或其他權利，則須於自該項轉讓日期起計的2個月內，給予局長轉讓文

件的真實副本。 

6. 	 (1) 每個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只能在附表2指明的地點使用，並且其發射的頻率、類別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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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如附表2所述者，而就正使用的發射的類別及特性而言，只能採用附表2指明的功率及天

線特性。 

(2) 組成每個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的器具，須時刻符合局長訂明和在附表2指明的技術及性能

標準。 

(3) 組成每個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或移動電台或移動地球站(屬持牌人的顧客所使用的移動電

台或移動地球站)的器具，須在設計、構造、維修及操作上，使該器具的使用不致對任何無線電

通訊造成任何可避免的干擾。 

(4) 每個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須只由持牌人或獲持牌人為此授權的人操作。持牌人不得准許

或容受任何未獲如此授權的人操作組成每個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的器具。持牌人須確保操作

每個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的人時刻遵守本牌照的各項條件。 

(5) 持牌人─ 

(a) 不得在未獲局長事先書面批准下─ 

(i) 	 對任何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作出任何改動；或 

(ii) 	 改變安裝每個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的地址；及 

(b) 須在(a)段提述的改動或改變已完成時，將本牌照交還局長修訂。 

(6) 如運作任何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的電力取自公共電力供應，則電源不得與天線直接連

接。 

(7) 陸地電台或陸地地球站的天線，如橫跨或可能會墜落或被吹倒在任何架空電線(包括電力照

明及電車的電線)或電力器具，則須予以防護，至令有關電力器具的擁有人合理滿意的程度。 

(8) 持牌人須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確保該服務的顧客不致對其他無線電通訊的使用者造成干

擾，並須採取一切必需的措施，以制止可發生的干擾。 

7.	 持牌人所操作的器具，須只以局長分配予持牌人的無線電頻率操作，而局長可拒絕再分配其他

的頻率，如局長認為持牌人並未有效率地使用以前獲分配的頻率，可藉向持牌人作出的通知，

規定他停止以該頻率操作該器具。 

8.	 局長可藉向持牌人給予不少於12個月的書面通知，規定他在該通知指明的日期，停止使用他以

前獲局長分配的頻率，而使用局長指定的新頻率。 

9.	 持牌人不得訂立任何協議或安排，以任何方式防止或限制與經營該服務或獲局長發牌的任何其

他電訊服務有關的競爭，不論該協議或安排是否在法律上可強制執行的。 

10. 在本牌照中─ 

“陸地地球站”(land earth station) 指衞星移動業務中不擬供移動時使用的地球站； 

“陸地電台”(land station) 指移動業務中不擬供移動時使用的電台； 

“電台”(station)、“地球站”(earth station)、“移動業務”(mobile service)、“陸地移動業務”(land 


mobile service) 及“衞星移動業務”(mobile-satellite service) 的涵義，與附錄於《國際電信聯盟法

規及公約》的《無線電規例》中該等詞語的涵義相同。 

特別條件 

(在批給本牌照或將本牌照續期時，可載入特別條件) 

附表1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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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地點 

發射頻率 

最大頻差容限 

發射類別 

最大有效輻射功率 

天線特性 

其他性能及技術標準 

.................................................... 

電訊管理局局長 

( 代行) 

(由1998年第52號法律公告) 

註： 

# “《無線電規則》”乃“Radio Regulations”之譯名。 

+ “1979年世界無線電行政大會”乃“World Administrative Radio Conference 1979”之譯名。 

@ “國際無線電通訊諮詢委員會”乃“International Radio Consultative Committee”之譯名。 

※“國際電信聯盟”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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